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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防排烟技术规程》(DGJ08—88—2006)，是一部适用于民用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设计、计算、施工、调试及验收的规范。该《规程》自 2006 年 4 月 1 日

起实施以来，在工程应用中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得到了有关部门及设计人员的认同。在

执行及应用该《规程》过程中，众多专家将需要修改及补充之处，及时与编写组进行了沟通

和探讨。 

为了适应城市建设加速发展需要，根据《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关于印发〈2013

年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和标准设计编制计划》的要求，对原《民用建筑防排烟技术规程》进

行修编。修编主要针对防排烟设计、计算与控制内容进行，施工、调试与验收内容按照现行

国家《建筑防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 标准执行，修编后的名称为《建筑防排烟系统设

计标准》。 

修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调整了防、排烟系统的设计计算方法； 

2． 明确了建筑物地下部分的防烟系统设计要求； 

3． 增加了首层扩大前室防烟系统的设置要求； 

4． 明确了地下室疏散楼梯间或前室具有自然通风的条件； 

5． 明确了走廊机械排烟系统的设置要求； 

6． 调整了防、排烟风管的耐火极限设置要求。 

本《标准》在修编过程中，得到了市建委和主、参编单位领导的支持和指导，同时也得

到了众多专家的建议和热诚帮助。由于经验和水平有限，本《标准》难免还有不足之处。各

单位和人员在执行时有何意见及建议，请及时告知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上

海市石门二路 258 号，邮编：200041），以使本《标准》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原《规程》主编单位、参加单位、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上海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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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中房建筑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徐戌勤 张菊良 朱 鸣 曾 杰 朱晔盛 寿炜炜 刘志繁 朱金鸣   

袁 昕 俞 巍 滕伟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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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保证建筑火灾烟气的合理流动，有利于人员的安全疏散和消防救援的展开，防

止和减少建筑火灾的危害，保障社会的公共安全，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防排烟设计。对于有特殊用

途或特殊要求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当专业标准有特别规定的，可从其规定。 

1.0.3  建筑的防烟、排烟设计，应结合建筑特性和火灾时烟气发展规律等因素，采取可靠

的防烟、排烟措施，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1.0.4  防排烟系统的设计采用新技术、新系统、新设备时，应提出合理的技术依据。 

1.0.5  防排烟系统的设计，除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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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中庭  atrium 

贯通三层或三层以上、对边最小净距离不小于 6m，且贯通空间的最小投影面积大于

100m2 的室内空间，二层或二层以上周边设有与其连通的使用场所或回廊。 

2.1.2  中庭回廊  the atrium cloister 

二层或二层以上与中庭相通的走廊。 

2.1.3  烟缕 smoke plume 

火灾烟气卷吸四周空气所产生的混合烟气流。 

2.1.4  排烟窗  exhaust smoke window 

能有效排除烟气，设置在建筑物的外墙、顶部的可开启外窗或百叶窗。排烟窗可分

为自动排烟窗和手动排烟窗。 

2.1.5  自动排烟窗   auto exhaust smoke window 

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或温度感应自动开启的排烟窗。 

2.1.6  手动排烟窗   manual exhaust smoke window 

采用手动方式通过机械或电动、气动等装置开启的排烟窗。 

2.1.7  可开启外窗面积 openabel exterior window area 

外窗的可开启部分的面积，不含周边固定窗框的面积。 

2.1.8  可开启外窗的有效面积 the effective open area of an exterior window 

外窗开启时，能起到有效通风或排烟的开启面积。 

2.1.9   独立前室  independent anteroom 

只与一部疏散楼梯相连的前室。 

2.1.10  共用前室  shared anteroom 

剪刀楼梯间的两个楼梯间共用同一前室时的前室。 

2.1.11  合用前室  combined anteroom 

防烟楼梯间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时的前室。 

 

2.2 符 号 

 

2.2.1  计算几何参数 

11,ba ——排烟口的长和宽 

A——每个电梯门和每个疏散门的有效漏风面积 

kA ——每层开启门的总断面积 

0A ——所有进气口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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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门的面积 

fA ——每个送风阀门的面积 

gA
——前室疏散门的总面积 

lA
——楼梯间疏散门的总面积 

vA ——排烟口截面积 

wA ——窗口开口面积 

B——风管直径或长边尺寸 

b ——从开口至阳台边沿的距离 

md ——门的把手到门闩的距离 

bd ——排烟窗（口）下烟气的厚度 

D——排烟口的当量直径 

H ——排烟空间的室内净高度 

1H ——燃烧物至阳台的高度 

wH ——窗口开口的高度 

qH ——最小清晰高度 

w——火源区域的开口宽度 

W ——烟羽流扩散宽度 

mW ——单扇门的宽度 

Z ——燃料面到烟层底部的高度 

1Z ——火焰极限高度 

bZ ——从阳台下缘至烟层底部的高度  

wZ ——开口的顶部到烟层之间的高度 

2.2.2  计算风量、风速 

  g ——重力加速度 

  jL —--楼梯间的加压送风系统所需的总送风量 

  sL —--前室的加压送风系统所需的总送风量 

  1L ——门开启时，达到规定风速值所需的送风量 

  2L ——门开启时，规定风速值下的其他门漏风总量  

  3L ——未开启常闭送风阀门漏风总量 

  M ——烟羽流质量流量 

  v ——门洞断面风速 

 V ——排烟量 

 
maxV ——最大允许排烟量 

2.2.3  计算压力、热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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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 ——空气的定压比热 

'F ——门的总推力 

   dcF ——门把手处克服闭门器所需的力 

    M ——闭门器的开启力矩 

    0 ——环境温度下的气体密度 

   P——疏散门的最大允许压力差 

    P ——压力差 

    Q——火灾达到稳态时的热释放速率 

cQ ——火灾热释放速率中的对流部分 

t ——自动灭火系统启动时间 

    T ——烟层的平均绝对温度 

0T ——环境的绝对温度 

 T ——烟层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 

2.2.4  计算系数 

     ——火灾增长系数 

    w ——窗口型烟羽流的修正系数 

    ——排烟位置系数； 

  0C ——进气口流量系数` 

   vC ——排烟口流量系数 

    K ——烟气中对流放热量因子 

   n ——指数 

 2.2.5  计算其他符号 

    1N ——设计层数内的疏散门开启的数量 

2N ——漏风疏散门的数量 

    3N ——漏风阀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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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烟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1  建筑防烟系统的设计应根据建筑高度、使用性质等因素，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或

机械加压送风防烟方式。 

3.1.2  建筑高度大于 50m 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住宅建筑，其防

烟楼梯间、独立前室、合用前室、共用前室及消防电梯前室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防烟方式。 

3.1.3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50m 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100m 的住宅建

筑，除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外，其防烟楼梯间、独立前室、共用前室、合用前室及

消防电梯前室应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当不能采用时，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防烟方式。 

3.1.4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50m 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100m 的住宅建

筑，其防烟系统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独立前室或合用前室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楼梯间可不设置防烟系统：   

1) 采用全敞开的阳台或凹廊；  

2) 设有两个及以上不同朝向的可开启外窗，且独立前室两个可开启外窗面积分别不

小于 2.0m2，合用前室两个可开启外窗面积分别不小于 3.0m2。  

2  当独立前室、合用前室及共用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口设置在前室顶部或正对前室入

口的墙面时，楼梯间可采用自然通风系统；否则楼梯间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3  当防烟楼梯间在裙房高度以上部分采用自然通风系统时，不具备自然通风防烟条件

的裙房的独立前室、合用前室及共用前室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且独立前室、合用前室

及共用前室送风口的设置方式符合本条第 2 款的要求时，该防烟楼梯间的裙房部分可不设

置机械加压系统。 

3.1.5  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50m 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100m 的住宅建

筑，采用独立前室且仅有一个门与走道或房间相通时，可仅在楼梯间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当独立前室有多个门时，楼梯间、独立前室应分别独立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2  当采用合用前室时，楼梯间、合用前室应分别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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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剪刀楼梯的两个楼梯间及其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应分别独立设置。 

3.1.6  封闭楼梯间应采用自然通风系统，当不能采用时，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3.1.7   地下、半地下室疏散楼梯间的防烟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公共建筑的封闭楼梯间不与地上楼梯间共用，且仅为一层，首层有直接开向室外的

门或有不小于 1.2m2 的可开启外窗时，楼梯间可不设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2   住宅建筑地下为一、二层，使用功能仅为汽车库、非机动车库和设备用房，地下最

底层的地坪与室外出入口地面高差不大于 10m，且地下楼梯间不与地上楼梯间共用情况下，

楼梯间防烟系统可按以下要求设置： 

1)  该建筑的防烟楼梯间地上部分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时，地下部分可以不设机

械加压送风系统，但首层应有直接开向室外的门或有不小于 1.2m2 的可开启外窗；该

楼梯间地下部分的前室不具有自然通风防烟条件时，应设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2)  该建筑的封闭楼梯间地下部分可不设机械加压送风系统，但首层应有直接开向

室外的门或有不小于 1.2m2 的可开启外窗。 

3   除地下疏散楼梯间满足本条第 1、2 款，或贴邻下沉式广场等能满足自然通风防烟

方式要求的情况外，疏散楼梯间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防烟方式。 

3.1.8  首层疏散楼梯扩大前室的防烟系统宜独立设置，其防烟方式可根据建筑构造及设备

布置条件等因素确定。 

3.1.9  除避难层（间）外，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的场所不应设置百叶窗，不宜设置可开启外

窗。 

3.1.10  避难层（间）的防烟系统可根据建筑构造、设备布置等因素选择自然通风防烟方式

或机械加压送风防烟方式。 

3.1.11  避难走道及其前室应分别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但下列情况可仅在前室设置机

械加压送风系统： 

1   避难走道一端设置安全出口，且总长度小于 30m； 

2   避难走道两端设置安全出口，且总长度小于 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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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然通风防烟设施 

 

3.2.1  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应在最高部位设置面积不小于

1.0m2 的可开启外窗或开口；当楼梯间高度大于 10m 时，尚应在楼梯间的外墙上每 5 层内

设置总面积不小于 2.0m2 可开启外窗或开口，且布置间隔不大于 3 层。 

3.2.2  前室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时，独立前室、消防电梯前室可开启外窗或开口的面积

不应小于 2.0m2，合用前室、共用前室不应小于 3.0m2；且有效面积不应小于可开启外窗面

积的 40%。 

3.2.3  公共建筑首层疏散楼梯间的扩大前室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时，其可开启外窗的有

效面积不应小于扩大前室地面面积的 3%，且不应小于 3m2。 

3.2.4  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的避难层(间)应设有不同朝向的可开启外窗，其有效面积不

应小于该避难层（间）地面面积的 2%，且每个朝向的有效面积不应小于 2.0m2。 

3.2.5  可开启外窗应方便直接开启；设置在高处不便于直接开启的可开启外窗应在距地面

高度为 1.3m～1.5m 的位置设置手动开启装置。 

3.2.6  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的地下室疏散楼梯间或前室应贴邻下沉式广场或对边净距不

小于 6m×6m 的无盖采光井设置。 

 

3.3 机械加压送风防烟设施 

 

3.3.1  建筑高度大于 100m 时，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应竖向分段独立设置，且每段服务高度

不应超过 100m。 

3.3.2  除本标准另有规定外，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应分别设置送

风管道、送风口（阀）和送风机。 

3.3.3  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楼梯间的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其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应分

别独立设置。当受建筑条件限制，且地下部分为汽车库、非机动车库或设备用房时，可共用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按本标准第 5.1.5 条的要求分别计算地上、地下部分的加压送风量，相加后作为共

用加压送风系统风量； 

2  应采取有效措施分别满足地上、地下部分的送风量的要求。 

3.3.4  建筑高度不大于 50m 的建筑，当楼梯间设置加压送风井（管）道确有困难时，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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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采用直灌式加压送风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梯间高度大于 32m 时，应采用楼梯间两点部位送风的方式，送风口之间距离不宜

小于楼梯间高度的 1/2； 

2  送风量应按计算值或本标准第 5.1.1 条规定的送风量增加 20%； 

3  加压送风口不宜设在影响人员疏散的部位。 

3.3.5  机械加压送风风机可采用轴流风机、混流风机或中、低压离心风机等，其设置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送风风机的进风口应直通室外； 

2  送风风机的进风口宜设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下部； 

3  送风风机的进风口不宜与排烟风机的出风口设在同一建筑立面或平面上。如确有困

难，送风风机的进风口应在排烟风机的出风口下部，两风口最小垂直边缘距离不应小于 6m，

或两者边缘最小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0m；当设置在内夹角不大于 135°的两相邻立面上时，

两风口边缘沿墙面的最小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2m，或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4.5m； 

4  送风机应设置在专用风机房内，风机两侧应留有 600mm 以上的检修空间。风机房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h 的隔墙和 1.5h 的楼板及甲级防火门与其它部位隔开。当风机置

于具有耐火极限不小于 1.0h、通风及耐候性能良好的保护箱体内时，可室外设置； 

5  当加压送风风机独立布置确有困难时，可以与排烟补风机合用机房。当受条件限制，

需与其它通风机、空调箱合用机房时，除应符合上述专用机房的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条件： 

1) 机房内应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2) 机房内不得设有用于排烟和事故通风的风机与管道。 

6  设常开加压送风口的系统，其送风机的出风管或进风管上应加装电动风阀或止回风

阀，电动风阀平时关闭，火灾时应与加压风机联动开启。 

3.3.6  加压送风口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除直灌式加压送风方式外，楼梯间宜每隔 2～3 层设一个常开式百叶送风口；  

2  前室应每层设一个常闭式加压送风口；当送风口高位设置时，应设带有开启信号反

馈的手动开启装置；火灾时其联动开启方式应符合本标准 6.1.3 条规定； 

3  送风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7m/s； 

4  前室加压送风口的位置应保证送风的有效性。 

3.3.7  除用于地下的室外进风竖井外，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应采用管道送风,不应采用土建

风道。送风管道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且内壁应光滑。当送风管道内壁为金属时，设计风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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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于 20m/s；当送风管道内壁为非金属时，设计风速不应大于 15m/s；送风管道的厚度及

制作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 中压系统风

管的规定。 

3.3.8  机械加压送风管道的设置和耐火极限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竖向设置的加压送风管道应设置在独立的管道井内；当确有困难，未设置在管道井

内或需与其它类型管道合用管道井时，加压送风管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h； 

2  水平设置的送风管道，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h； 

3.3.9  风管管道井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 1.0h 的隔墙与相邻部位分隔，当墙上必须设置检

修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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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排烟系统的设计应根据建筑的使用性质、平面布局等因素，采用自然排烟方式

或机械排烟方式，优先采用自然排烟方式。 

4.1.2  设置排烟系统的场所或部位应采用挡烟垂壁、结构梁及隔墙等划分防烟分区。防烟

分区不应跨越防火分区。 

4.1.3  防烟分区分隔设施的深度应满足下列储烟仓厚度的要求： 

1  当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时，储烟仓厚度不应小于空间净高的 20%，且不应小于 500mm； 

2  当采用机械排烟方式时，储烟仓厚度不应小于空间净高的 10%，且不应小于 500mm； 

3  对于有吊顶的空间，当吊顶开孔不均匀或开孔率≤25%时，吊顶内空间高度不得计

入储烟仓厚度。 

4.1.4  公共建筑、工业建筑防烟分区的最大允许面积及其长边最大允许长度应符合表 4.1.4

的规定；当工业建筑采用自然排烟系统时，其防烟分区的长边长度尚不应大于建筑内空间净

高的 8倍。 

表 4.1.4 公共建筑、工业建筑防烟分区的最大允许面积，及其长边最大允许长度 

空间净高 H（m） 最大允许面积（m
2
） 长边最大允许长度（m） 

H≤3.0 500 24 

3.0＜H≤6.0 1000 36 

H＞6.0 2000 60m；具有自然对流条件时，不应大于 75m 

注：1 公共建筑、工业建筑中的走道宽度不大于 2.5m 时，其防烟分区的长边长度不应大于 60m；走道宽度 

大于 2.5m 不大于 3.0m 时，其防烟分区的长边长度不应大于 50m； 

2 当空间净高大于 9m 时，防烟分区之间可不设置挡烟设施； 

3 汽车库防烟分区的划分及其排烟量应符合现行国家规范《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防火规范》 GB50067

的规定。 

4.1.5  同一个防烟分区应采用同一种排烟方式。 

4.1.6  设置排烟设施的建筑内,敞开楼梯和自动扶梯穿越楼板的开口部应设置挡烟垂壁等

设施。 

4.1.7  建筑的中庭、与中庭相连通的回廊及周围场所的排烟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回廊排烟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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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周围场所各房间均设置排烟设施时，回廊可不设，但商店建筑的回廊应设置排

烟设施； 

2) 当周围场所任一房间未设置排烟设施时，回廊应设置排烟设施； 

3) 净高大于 3.2m 的回廊，可采用回廊烟气导流向中庭，中庭集中排烟的方式； 

2  当中庭与周围场所未采用防火分隔（防火隔墙、防火玻璃隔墙、防火卷帘）时，中

庭与周围场所之间应设置挡烟设施； 

3  与无回廊中庭相连的使用房间宜采用机械排烟方式； 

4  中庭及其周围场所和回廊的排烟设计计算应符合本标准第 5.2.4条的规定； 

4.2 自然排烟设施 

4.2.1  采用自然排烟系统的场所应设置自然排烟窗（口）。 

4.2.2  防烟分区内自然排烟窗（口）的面积、数量、位置应按本规范第 5.2.2 条规定经计算

确定，且防烟分区内任一点与最近的自然排烟窗（口）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30m。净高

大于 10.7m的工业建筑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时，其水平距离不应大于建筑内空间净高的 2.8倍；

当公共建筑空间净高大于等于 6m，且具有自然对流条件时，其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37.5m。 

4.2.3  自然排烟窗（口）应设置在排烟区域的顶部或外墙上，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自然排烟窗（口）应在储烟仓以内，但走道、室内空间净高不大于 3m的区域的自然

2  排烟窗（口）可设置在室内净高度的 1/2 以上； 

3  自然排烟窗（口）的开启形式应有利于火灾烟气的排出； 

4  当房间面积不大于 200m2 时,自然排烟窗（口）的开启方向可不限； 

5  自然排烟窗（口）宜分散均匀布置，且每组的长度不宜大于 3.0m； 

6  设置在防火墙两侧的自然排烟窗（口）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0m。 

4.2.4  厂房、仓库的自然排烟窗（口）设置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设置在外墙时，自然排烟窗（口）应沿建筑物的两条对边均匀设置； 

2  当设置在屋顶时，自然排烟窗（口）应在屋面均匀设置且宜采用自动控制方式开启；

当屋面斜度小于等于 12°时，每 200m2 的建筑面积应设置相应的自然排烟窗（口）；当屋面

斜度大于 12°时，每 400m2 的建筑面积应设置相应的自然排烟窗（口）。 

4.2.5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自然排烟窗（口）开启的有效面积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采用开窗角大于 70°的悬窗时，其面积应按窗扇的面积计算；当开窗角小于 70°

时，其面积应按窗扇最大开启时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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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采用开窗角大于 70°的平开窗时，其面积应按窗扇的面积计算；当开窗角小于 70°

时，其面积应按窗扇最大开启时的竖向投影面积计算； 

3  当采用推拉窗时，其面积应按窗开启的最大开口面积计算； 

4  当采用百叶窗时，其面积应按窗的有效开口面积计算； 

5  当平推窗设置在顶部时，其面积可按窗的 1/2 周长与平推距离乘积计算，且不应大

于窗面积； 

6  当平推窗设置在外墙时，其面积可按窗的 1/4 周长与平推距离乘积计算，且不应大

于窗面积。 

4.2.6  自然排烟窗（口）应设置手动开启装置，设置在高位不便于直接开启的自然排烟窗

（口），应设置距地面高度（1.3～1.5）m 的手动开启装置。净空高度大于 9m 的中庭、建筑

面积大于 2000m2 的营业厅、展览厅、多功能厅等场所，尚应设置集中手动开启装置和自动

开启设施，且宜设置在该场所的人员疏散口附近。 

 

4.3 机械排烟设施 

4.3.1  建筑高度超过 50m 的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 100m 的住宅，其排烟系统应竖向分

段独立设置，且公共建筑每段服务高度不应超过 50m，住宅建筑每段服务高度不应超过

100m。 

4.3.2  当建筑的机械排烟系统沿水平方向布置时，每个防火分区的机械排烟系统应独立设

置。 

4.3.3  建筑走道排烟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50m 的公共建筑，其走道排烟系统可以与同一防火分区中的其他

防烟分区合用一个排烟系统；  

2  建筑高度大于 50m，小于等于 100m 的公共建筑，其走道机械排烟系统宜独立设置； 

3  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公共建筑，其走道机械排烟系统应独立设置。 

4.3.4  排烟系统与通风、空气调节系统应分开设置；当确有困难时，可以合用，但应符合

排烟系统的要求，且当排烟口打开时，每个排烟合用系统的管道上，需联动关闭的通风和空

气调节系统的控制阀门不应超过 10 个。 

4.3.5  排烟风机宜设置在排烟系统的最高处，烟气出口宜朝上，并应高于加压送风机和补

风机的进风口以及自然通风防烟方式楼梯间、前室的外窗或开口，两者垂直距离或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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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本规范第 3.3.5 条第 3 款的规定；  

4.3.6  排烟风机应设置在专用机房内，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3.3.5 条第 4 款的规定外，还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房内不得设置用于机械加压送风和排烟补风系统的风机与管道； 

2  排烟风机与排烟管道的连接部件应满足 280℃时连续工作 30min 的要求，并保证其

结构完整性； 

3  当排烟系统风机与通风风机、空调机组合用机房时，机房内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 

4.3.7  排烟风机入口处应设置排烟防火阀，当该阀关闭时应联锁关闭排烟风机。 

4.3.8  除用于地下的室外排风竖井外，机械排烟系统应采用管道排烟，且不应采用土建风

道。排烟管道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且内壁应光滑。当排烟管道内壁为金属时，管道设计风速

不应大于 20m/s；当排烟管道内壁为非金属时，管道设计风速不应大于 15m/s；排烟管道的

厚度及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 高压风管

系列的规定。 

4.3.9  排烟管道的设置和耐火极限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排烟管道及连接部件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并应能在 280℃时连续 30min 保证其结

构完整性； 

2  竖向设置的排烟管道应设置在独立的管道井内； 

3  排烟管道不应与加压送风管道或补风管道设置在同一管道井内；当确有困难时，排

烟管道可与通风等其他管道共井，但其耐火极限应不小于 1.0h； 

4  水平设置的排烟管道穿越其他防烟分区和其他防火分区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h；服务于本防烟分区或设置在设备用房、汽车库的排烟管道，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5h。 

4.3.10  当吊顶内有可燃物时，吊顶内的排烟管道的绝热层厚度不应小于 35mm，并应与可

燃物保持不小于 150mm 的距离。 

4.3.11  排烟管道的下列部位应设置排烟防火阀： 

1  垂直管道与每层水平管道交接处的水平管段上； 

2  一个排烟系统负担多个防烟分区时，每个防烟分区的排烟支管上； 

3  排烟风机入口处； 

4  穿越防火分区处。 

4.3.12  设置排烟管道的管道井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 1.0h 的隔墙与相邻区域分隔；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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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须设置检修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4.3.13  防烟分区内任一点与最近的排烟口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30m。除本标准第

4.3.14 条规定情况外，排烟口的设置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排烟口宜设置在顶棚或靠近顶棚的墙面上； 

2  排烟口应设在储烟仓内，但走道、室内空间净高不大于 3m的区域，其排烟口可设

置在其净空高度的 1/2以上；当设置在侧墙时，吊顶与排烟口上边缘的距离不应大于 0.5m； 

3  对于需要设置机械排烟系统的房间，当其建筑面积小于 50m2时，可通过走道排烟，

排烟口可设置在疏散走道上，排烟量应按本标准第 5.2.2条第 3 款计算； 

4  需由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开启排烟区域的排烟阀或排烟口，应在现场设置手动

开启装置； 

5  排烟口的设置宜使烟流方向与人员疏散方向相反，排烟口与附近安全出口相邻边

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5m； 

6  空间净高大于 3m 时，每个排烟口的排烟量不应大于最大允许排烟量，最大允许排

烟量应按本标准第 5.2.14 条计算确定； 

7  排烟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10m/s； 

8  同一防烟分区中两个排烟口边缘间的最小距离 Smin应满足本标准 5.2.15条的要求。 

4.3.14  当排烟口设在吊顶内且通过吊顶上部空间进行排烟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吊顶应采用不燃材料，且吊顶内不应有可燃物； 

2  封闭式吊顶上设置的烟气流入口的颈部烟气速度不宜大于 1.5m/s； 

3  非封闭式吊顶的开孔率不应小于吊顶净面积的 25%，且吊顶开孔应均匀布置。 

4.4  补风系统 

4.4.1  除地上建筑的走道或地上建筑面积小于 500m2 的房间外，设置排烟系统的场所应设

置补风系统。 

4.4.2  补风系统应直接从室外引入空气，且补风量不应小于排烟量的 50%。 

4.4.3  补风系统可采用疏散外门、手动或自动可开启外窗等自然进风方式以及机械送风方

式。防火门、防火窗不得用作补风设施。补风机的设置应满足本标准 3.3.5条第 3、4、5款

的要求。 

4.4.4  自然排烟系统宜采用自然通风方式补风。 

4.4.5  补风口与排烟口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相邻的防烟分区时，补风口位置不限；当补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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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排烟口设置在同一防烟分区时，补风口应设在储烟仓下沿以下，且补风口与排烟口水平距

离不应少于 5m。 

4.4.6  机械补风系统应与对应的排烟系统联动开启或关闭。 

4.4.7  机械补风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10m/s，人员密集场所补风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5m/s；自

然补风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3m/s。 

4.4.8  补风管道耐火极限要求见本标准 3.3.8 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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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排烟系统设计计算 

 

5.1 防烟系统设计计算 

 

5.1.1  防烟楼梯间、独立前室、合用前室和消防电梯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的计算风量应按

本标准第 5.1.5～第 5.1.8 条的规定计算确定。当符合下表条件时，可按下列规定方法确定： 

1  公共建筑中，当系统负担建筑高度大于 24m 时，加压送风量可按计算值与表 5.1.1-

1~4 中的较大值确定。 

表 5.1.1-1 消防电梯前室加压送风的计算风量 

系统负担高度 h（m） 加压送风量(m
3
/h) 

24＜h≤50 35400～37100 

50＜h≤100 37300～40200 

表 5.1.1-2 楼梯间自然通风，独立前室、合用前室加压送风的计算风量 

系统负担高度 h（m） 加压送风量(m
3
/h) 

24＜h≤50 42400～44900 

50＜h≤100 45200～48600 

表 5.1.1-3 前室不送风，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加压送风的计算风量

表 5.1.1-4 防烟楼梯间及合用前室分别加压送风的计算风量

注： 1 表 5.1.1-1~表 5.1.1-4 的风量按每层开启 1 个 2.00mm×1.60mm 的双扇门确定。当采用单

扇门时，其风量可乘以 0.75 系数； 

2 表中风量按开启着火层及其上下两层，共开启三层的风量计算；  

3 表中风量的选取应按建筑高度或层数、风道材料、防火门漏风量等因素综合确定。 

系统负担高度 h（m） 加压送风量(m
3
/h) 

24＜h≤50 36100～39600 

50＜h≤100 40000～45800 

系统负担高度 h（m） 送风部位 加压送风量(m
3
/h) 

24＜h≤50 楼梯间 25300～27800 

合用前室 24800～26000 

50＜h≤100 楼梯间 28100～32200 

合用前室 26100～2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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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住宅建筑中，加压送风量可按计算值与表 5.1.1-5 中的较大值确定。 

       表 5.1.1-5 住宅建筑加压送风的计算风量（m3/h） 

注：1  表 5.1.1-5 的风量按每层开启 1 个 2.00mm×1.00mm 单扇门确定；不符合时应重新计算确定； 

2  表中风量按开启着火层一层的风量计算；  

3  当住宅楼层数与列表中楼层数不相符时，可按线性插入法取值。 

5.1.2  封闭避难层(间)、避难走道的机械加压送风量应按避难层(间)、避难走道的净面积每

平方米不少于 30m3/h 计算。避难走道前室的送风量应按直接开向前室的疏散门的总断面积

乘以 1.0m/s 门洞断面风速计算。 

5.1.3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设计风量不应小于计算风量的 1.2 倍。 

5.1.4  机械防烟系统的加压送风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当疏散门未开启时，应满足走廊、前室、楼梯间的压力呈递增分布，余压值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疏散层前室、封闭避难层（间）、封闭楼梯间与走道之间的压差应为 25～30Pa； 

2）防烟楼梯间与走道之间的压差应为 40～50Pa。 

2  疏散门开启时，应保证抵御烟气进入的门洞断面风速。 

5.1.5  楼梯间或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21 LLLj                               (5.1.5-1) 

31 LLLs                               (5.1.5-2) 

式中：Lj——楼梯间的机械加压送风量(m3/s)； 

Ls——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量(m3/s)； 

1L ——门开启时,达到规定风速值所需的送风量(m3/s)； 

工况 送风部位 10 层 15 层 20 层 25 层 30 层 

1 
消防电梯前室 

送风量 
8300 8900 9500 10100 10700 

2 

楼梯间自然通风，独

立前室、合用前室送

风量 

10000 10700 11400 12100 12800 

3 
楼梯间送风量 

前室不送 
10700 12700 14600 16500 18500 

4 

防烟楼梯间 

送风量 
7600 8900 10300 11700 13000 

独立前室、合用前室

送风量 
5800 6300 6700 7100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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𝐿2——门开启时，规定门洞风速值下，其他门缝漏风总量(m3/s)； 

3L ——未开启的常闭送风阀的漏风总量(m3/s)。 

5.1.6  门开启时,达到规定门洞断面风速值所需的送风量应按下式计算: 

11 vNAL k                                       (5.1.6) 

式中： kA ——一层内开启门的截面面积(m2)；对于住宅楼梯的前室，按一个门的面积取值；
 

v ——门洞断面风速；（m/s） 

1） 当楼梯间和独立前室、合用前室、共用前室均机械加压送风时，通向楼梯间和

独立前室、合用前室疏散门的门洞计算断面风速均不应小于 0.7m/s； 

2） 当楼梯间机械加压送风、只有一个开启门的独立前室不送风时，通向楼梯间疏

散门的门洞计算断面风速不应小于 1.0m/s； 

3） 当消防电梯前室机械加压送风时，通向消防电梯前室门的门洞计算断面风速

不应小于 1.0m/s； 

4） 当独立前室、合用前室或共用前室机械加压送风且楼梯间采用可开启外窗的

自然通风系统时，通向独立前室、合用前室或共用前室疏散门的门洞风速不应

小于 0.6（ lA / gA +1）m/s； lA 为一层楼梯间疏散门的总面积(m2)； gA 为一层

前室疏散门的总面积（m2）。 

1N ——设计疏散门开启的楼层数量； 

1） 公共建筑：当地上楼梯间（包括前室）为 24m 以下时，设计 2 层内的疏散门

开启，取 =2；当地上楼梯间（包括前室）为 24m 及以上时，设计 3 层内的疏

散门开启，取 =3。地下楼梯间（包括前室）时,设计 3 层内的疏散门开启，

取 =3；不足 3 层时取实际楼层数。当地下仅为汽车库和设备用房时，取

=1； 

2） 住宅建筑：取 =1。 

5.1.7  门开启时，规定风速值下的其他门漏风总量应按下式计算: 

2

1

2 25.1827.0 NPAL n                       (5.1.7) 

式中： A ——每个疏散门的有效漏风面积(m2)；疏散门的门缝宽度取 0.002m～0.004m。 

1N

1N

1N 1N

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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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计算漏风量的平均压力差（Pa）；当开启门洞处风速为 0.7m/s 时，取 P

=6.0Pa；当开启门洞处风速为 1.0m/s 时，取 P =12.0Pa； 

n  —— 指数(一般取n =2)； 

1.25——不严密处附加系数； 

2N ——漏风疏散门的数量：楼梯间采用常开风口,取 2N =加压楼梯间的总门数－ 1N

楼层数上的总门数。 

5.1.8  未开启的常闭送风阀的漏风总量应按下式计算: 

33 083.0 NAL f                             (5.1.8) 

式中： fA ——单个送风阀门的面积(m2)； 

0.083——阀门单位面积的漏风量(m3/（s·m2）)； 

3N ——漏风阀门的数量：前室采用常闭风口取 3N =楼层数－开启风阀的楼层数。 

5.1.9  疏散门的最大允许压力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2 '
mmmmdc AWdWFFP                      (5.1.9-1) 

)/( mmdc dWMF                                (5.1.9-2) 

式中：P ——疏散门的最大允许压力差(Pa)； 

mA ——门的面积(m2)； 

md ——门的把手到门闩的距离（m）； 

M ——闭门器的开启力矩（N·m）； 

'F ——门的总推力(N)，一般取 110N； 

dcF ——门把手处克服闭门器所需的力(N)； 

mW ——单扇门的宽度(m)。 

5.2 排烟系统设计计算 

5.2.1  净高大于 3m的走道或室内空间，储烟仓底部距地面的高度不应低于安全疏散所需

的最小清晰高度。设计烟层底部高度不应低于储烟仓底部高度。 

5.2.2  一个防烟分区的计算排烟量应根据场所内的热释放速率、设计烟层底部高度，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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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规定确定：  

1  面积小于等于 300m2、火灾热释放速率不大于 1.5MW 的房间，其排烟量不应小于

60m3/（h·m2），且不小于 15 次/h 房间换气量，最小排烟量不应低于 7200m3/h；或设置有效

面积不小于该房间建筑面积 2%的排烟窗；  

2  公共建筑、工业建筑中面积大于 300m2 的或火灾热释放速率大于 1.5MW 的房间，

其计算机械排烟量可按本标准第 5.2.6～5.2.12 条的规定计算确定，或按表 5.2.2 中的数值选

取；当采用自然排烟窗时，其所需排烟量及有效排烟面积等应根据本标准第 5.2.6～5.2.13

条计算；  

表 5.2.2 公共建筑、工业建筑中不同场所计算机械排烟量 

空间 

净高 

（m） 

办公、学校 

（×10
4
m
3
/h） 

商店、展览 

（×10
4
m

3
/h） 

厂房、其他公共建筑

（×10
4
m
3
/h） 

仓库 

（×10
4
m
3
/h） 

无喷淋 有喷淋 无喷淋 有喷淋 无喷淋 有喷淋 无喷淋 有喷淋 

3.0 7.8 3.0 12.0 4.5 9.9 3.9 21.6 5.6 

4.0 9.3 3.4 13.9 5.4 11.6 4.8 24.5 6.8 

5.0 10.7 4.3 15.9 6.6 13.3 5.9 27.5 8.0 

6.0 12.2 5.2 17.6 7.8 15.0 7.0 30.1 9.3 

7.0 13.9 6.3 19.6 9.1 16.8 8.2 32.8 10.8 

8.0 15.8 7.4 21.8 10.6 18.9 9.6 35.4 12.4 

9.0 17.8 8.7 24.2 12.2 21.1 11.1 38.5 14.2 

注： 1  建筑空间净高低于 3.0m 的，按 3.0m 取值；建筑空间净高高于 9.0m 的，按 9.0m 取值；建筑

空间净高位于表中两个高度之间的，按线性插值法取值； 

2  表中储烟仓高度按 0.1H 选用，且不小于 500mm。 

3  当公共建筑仅需在走道或回廊设置排烟时，其机械排烟量不应小于 13,000m
3
/h，或

在走道两端（侧） 均设置面积不小于 2m
2
的可开启外窗，且两侧排烟窗的距离不应小于走

道长度的 2/3； 

4  当公共建筑房间内与走道或回廊均需设置排烟时，走道或回廊的机械排烟量可按

60m
3
/(m

2▪h)计算且不应小于 13,000m
3
/h，或在走道两端（侧）均设置面积不小于 1.2m

2
的

可开启外窗，且两侧排烟窗的距离不应小于走道长度的 2/3。 

5.2.3  排烟系统排烟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中庭外，当一个排烟系统担负多个防烟分区排烟时，其系统计算排烟量应采用该

系统中同一防火分区的两个相邻防烟分区排烟量之和的最大值作为系统的计算排烟量。当

走道与同一防火分区的其他防烟分区排烟系统合用时，走道应作为相邻防烟分区参与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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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排烟量计算； 

2  一个排烟系统负担多个防火分区排烟时，应按排烟量最大的一个防火分区的排烟量

计算。 

5.2.4  中庭排烟量的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庭周围场所设有排烟系统时，中庭排烟量不应小于 107,000m3/h 且不小于周围场

所防烟分区中最大排烟量的 2 倍数值； 

2  除商业建筑外，中庭周围场所不需设置排烟系统，仅在回廊设置排烟系统时，回廊

的排烟量不应小于 13,000m3/h，中庭的排烟量不应小于 40,000m3/h； 

3  中庭排烟量应按本标准第 5.2.6～5.2.12 条进行计算，并应满足本条文第 1款或第 2

款的最小排烟量要求。中庭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时，应按本标准 5.2.13条计算有效开窗面积。 

5.2.5  机械排烟系统的设计风量不应小于该系统计算风量的 1.2 倍。 

5.2.6  各类场所的火灾热释放速率可按本标准第 5.2.9 条的规定计算，且不应小于表 5.2.6

规定的值。室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简称喷淋）的场所，当室内净高过高无法实施有效

喷淋时，应按无喷淋场所对待。 

表 5.2.6 火灾达到稳态时的热释放速率 

建筑类别 喷淋设置情况 热释放速率 Q(MW) 

办公室、教室、客房、走道 
无喷淋 6.0 

有喷淋 1.5 

商店、展览 
无喷淋 10.0 

有喷淋 3.0 

其他公共场所 
无喷淋 8.0 

有喷淋 2.5 

中庭 
无喷淋 4.0 

有喷淋 1.0 

汽车库 
无喷淋 3.0 

有喷淋 1.5 

厂房 
无喷淋 8.0 

有喷淋 2.5 

仓库 
无喷淋 20.0 

有喷淋 4.0 

5.2.7  当储烟仓的烟层与周围空气温差小于 8℃时，应通过降低排烟口的位置等措施重新

调整排烟设计。 

5.2.8  走道、室内空间的最小清晰高度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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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q  1.06.1                             (5.2.8) 

式中： qH ——最小清晰高度(m)； 

H ——对于单层空间，取排烟空间的建筑净高度(m)；对于多层空间，取最高

疏 散楼层的层高（m）。 

5.2.9  火灾热释放速率应按下式计算： 

2tQ                                       (5.2.9) 

式中：Q——热释放速率(kW)； 

t ——自动灭火系统启动时间(s)； 

 ——火灾增长系数(按表 5.2.9 取值) （kW/s2）。 

表 5.2.9   火灾增长系数 

火灾类别 典型的可燃材料 火灾增长系数（kW/s
2
） 

慢速火 硬木家具 0.00278 

中速火 棉质、聚酯垫子 0.011 

快速火 装满的邮件袋、木制货架托盘、泡沫塑料 0.044 

超快速火 池火、快速燃烧的装饰家具、轻质窗帘 0.178 

 

5.2.10  烟羽流质量流量计算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轴对称型烟羽流： 

当 1ZZ       cc QZQM 0018.0071.0 3
5

3
1

                                 (5.2.10-1) 

1ZZ 
     ZQM c

5
3

032.0                                               (5.2.10-2) 

5
2

1 166.0 cQZ                                                           (5.2.10-3) 

式中： cQ ——热释放速率的对流部分，一般取值为 cQ =0.7Q (kW)； 

Z ——燃料面到烟层底部的高度(m)（取值应大于等于最小清晰高度与燃料面高

度之差）； 

1Z ——火焰极限高度(m)； 

M ——烟羽流质量流量(kg/s)。 

2  阳台溢出型烟羽流： 

1） 具有火源区开口的阳台溢出型烟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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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6.0 1
3

1
2 HZQWM b                        (5.2.10-4) 

bwW                                      (5.2.10-5) 

式中： 1H ——燃料面至阳台的高度(m)； 

bZ ——从阳台下缘至烟层底部的高度(m)； 

W ——烟羽流扩散宽度(m)； 

w——火源区域的开口宽度(m)； 

b ——从开口至阳台边沿的距离(m)，b ≠0。 

2） 设挡烟垂壁导流的阳台溢出型烟羽流： 

𝑀𝜌 = 0.59𝑄𝑐
1
3𝑊

1
5 (𝑧𝑏 + 0.17𝑊

7
15𝐻1 + 10.35𝑊

7
15 − 15) 

式中：W ——挡烟垂壁间的导流宽度（不大于 10m），(m)。  

3  窗口型烟羽流： 

2
1

3
5

3
1

2
1

59.1)()(68.0 wwwwww HAZHAM                  (5.2.10-6) 

wwww HHA 1.24.2 5
1

5
2

                         (5.2.10-7) 

式中： wA ——窗口开口的面积(m2)； 

wH ——窗口开口的高度(m)； 

wZ ——窗口开口的顶部到烟层底部的高度(m)； 

w ——窗口型烟羽流的修正系数(m)。 

5.2.11  烟层平均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应按下式计算： 

pc CMKQT /                                                   (5.2.11) 

式中： T ——烟层平均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K)； 

pC ——空气的定压比热,一般取 pC =1.01 (kJ/kg·K)； 

K——烟气中对流放热量因子。在计算排烟的体积流量时，取 1.0。 

5.2.12  单个排烟口的排烟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或按本规范附录 A 查表选取： 

00/ TTMV                          （5.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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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  0                           （5.2.12-2） 

式中：V ——排烟量(m3/s)； 

0 ——环境温度下的气体密度(kg/m3),通常
0T =20℃， 0 =1.2(kg/m3)； 

0T ——环境的绝对温度(K)； 

T ——烟层的平均绝对温度(K)。 

5.2.13  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所需自然排烟窗（口）截面积宜按下式计算:  

2
1

0

0

2

00

2

0

]
2

)/(
[

TTgd

TTCACATM
CA

b

vv

vv








             （5.2.13） 

式中： vA ——自然排烟窗（口）截面积(m2)； 

0A ——所有进气口总面积(m2)； 

vC ——自然排烟窗（口）流量系数(通常选定在 0.5～0.7 之间)； 

0C ——进气口流量系数(通常约为 0.6)； 

g ——重力加速度(m/s2)。 

注：公式中 vvCA 在计算时应采用试算法。 

5.2.14  机械排烟系统中，单个排烟口的最大允许排烟量 Vmax宜按下式计算，或按本规范

附录 A 选取。 

                  （5.2.14） 

式中：Vmax——排烟口最大允许排烟量(m3/s)； 

——排烟位置系数；当风口中心点到最近墙体的距离≥2 倍的排烟口当量直径

时： 取 1.0；当风口中心点到最近墙体的距离＜2 倍的排烟口当量直径

时： 取 0.5；当风口位于墙体上时， 取 0.5。 

——排烟系统吸入口最低点之下烟气层厚度（m）； 

——烟层的平均绝对温度(K)； 

——环境的绝对温度(K)。 

2/1

2/5

max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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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5 同一防烟分区中两排烟口边缘间的最小距离应按下式计算。 

Smin=0.9▪Ve
0.5                                 （5.2.15） 

       式中   Smin---两排烟口边缘间的最小距离（m）； 

Ve --- 单个排烟口的排烟量（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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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排烟系统控制 

 

6.1 防烟系统 

6.1.1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其联动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的有关规定。 

6.1.2  加压送风机的启动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现场手动启动； 

2  通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启动； 

3  消防控制室手动启动； 

4  系统中任一常闭加压送风口开启时，加压风机应能自动启动。 

6.1.3  当防火分区内火灾确认后，应能在 15s 内联动开启常闭加压送风口和加压送风机。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开启该防火分区楼梯间的全部加压送风机； 

2  应开启该防火分区内着火层及除住宅建筑外的相邻上下层前室及合用前室的常闭

送风口，同时开启加压送风机； 

3  应开启该防火分区疏散楼梯间对应的首层扩大前室防烟系统设施（加压送风机及送

风口，或自然通风窗）； 

4  应开启该防火分区的避难层（间）或避难走道及其前室的加压送风系统。 

6.1.4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宜设有测压装置及风压调节措施。 

6.1.5  消防控制设备应显示防烟系统的送风机、阀门等设施启闭状态。 

 

6.2  排烟及补风系统 

6.2.1  机械排烟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其联动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的有关规定。 

6.2.2  排烟风机、补风机的控制方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现场手动启动；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启动； 

3  消防控制室手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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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中任一排烟阀或排烟口开启时，排烟风机、补风机自动启动，相对应的补风口

自动开启； 

5  排烟风机入口前的排烟防火阀在 280℃时应自行关闭，并应连锁关闭该排烟风机和

补风机。 

6.2.3  机械排烟系统中的常闭排烟阀或排烟口应具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开启、消防控

制室手动开启和现场手动开启功能，其开启信号应与排烟风机联动。当火灾确认后，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应在 15s 内联动开启相应防烟分区的全部排烟阀、排烟口、排烟风机和补风设施，

并应在 30s 内自动关闭与排烟无关的通风、空调系统。 

6.2.4  当火灾确认后，担负两个及以上防烟分区的排烟系统，应仅打开着火防烟分区的排

烟阀或排烟口，其它防烟分区的排烟阀或排烟口应呈关闭状态。 

6.2.5  活动挡烟垂壁应具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启动和现场手动启动功能。当火灾确认

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在 15s 内联动相应防烟分区的全部活动挡烟垂壁，60s 以内挡烟垂

壁应开启到位。 

6.2.6  自动排烟窗可采用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或温度释放装置联动的控制方式。当采

用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启动时，自动排烟窗应在 60s 内或小于烟气充满储烟仓时间内开

启完毕。带有温控功能自动排烟窗，其温控释放温度应大于环境温度 30℃且小于 100℃。 

6.2.7  消防控制设备应显示排烟系统的排烟风机、补风机、阀门等设施启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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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排烟口最大允许排烟量 
                          表 A   排烟口最大允许排烟量          （×104m3/h） 

热释
速率 
MW 

  房间净高 
m 

 
排烟口下 
烟层厚度 m 

3 3.5 4 4.5 5 6 7 8 9 

1.5 

0.5 0.22 0.20 0.18 0.17 0.15 － － － － 

0.7 0.53 0.48 0.43 0.40 0.36 0.31 0.28 － － 

1.0 1.38 1.24 1.12 1.02 0.93 0.80 0.70 0.63 0.56 

1.5 － 3.81 3.41 3.07 2.80 2.37 2.06 1.82 1.63 

2.5 

0.5 0.24 0.22 0.20 0.19 0.17 － － － － 

0.7 0.59 0.53 0.49 0.45 0.42 0.36 0.32 － － 

1.0 1.53 1.37 1.25 1.15 1.06 0.92 0.81 0.73 0.66 

1.5 － 4.22 3.78 3.45 3.17 2.72 2.38 2.11 1.91 

3 

0.5 0.25 0.23 0.21 0.20 0.18 － － － － 

0.7 0.61 0.55 0.51 0.47 0.44 0.38 0.34 － － 

1.0 1.59 1.42 1.30 1.20 1.11 0.97 0.85 0.77 0.70 

1.5 － 4.38 3.92 3.58 3.31 2.85 2.50 2.23 2.01 

4 

0.5 0.27 0.24 0.23 0.21 0.20 － － － － 

0.7 0.64 0.58 0.54 0.50 0.47 0.41 0.37 － － 

1.0 1.68 1.51 1.37 1.27 1.18 1.04 0.92 0.83 0.76 

1.5 － 4.64 4.15 3.79 3.51 3.05 2.69 2.41 2.18 

6 

0.5 0.29 0.26 0.24 0.23 0.22 － － － － 

0.7 0.70 0.63 0.58 0.54 0.51 0.45 0.41 － － 

1.0 1.83 1.63 1.49 1.38 1.29 1.14 1.03 0.93 0.85 

1.5 － 5.03 4.50 4.11 3.80 3.35 2.98 2.69 2.44 

8 

0.5 0.31 0.28 0.26 0.24 0.23 － － － － 

0.7 0.74 0.67 0.62 0.58 0.54 0.48 0.44 － － 

1.0 1.93 1.73 1.58 1.46 1.37 1.22 1.10 1.00 0.92 

1.5 － 5.33 4.77 4.35 4.03 3.55 3.19 2.89 2.64 

10 

0.5 0.32 0.29 0.27 0.25 0.24 － － － － 

0.7 0.77 0.70 0.65 0.60 0.57 0.51 0.46 － － 

1.0 2.02 1.81 1.65 1.53 1.43 1.28 1.16 1.06 0.97 

1.5 － 5.57 4.98 4.55 4.21 3.71 3.36 3.05 2.79 

20 

0.5 0.37 0.34 0.31 0.29 0.27 － － － － 

0.7 0.89 0.81 0.74 0.69 0.65 0.59 0.54 － － 

1.0 2.32 2.08 1.90 1.76 1.64 1.47 1.34 1.24 1.15 

1.5 － 6.40 5.72 5.23 4.84 4.27 3.86 3.55 3.30 

注：1.本表仅适用于排烟口设置于建筑空间顶部，且排烟口中心点至最近墙体的距离大于等于两倍排烟口

当量直径的情形。当小于两倍或排烟口设于侧墙时，应按表中的最大允许排烟量减半； 

2.本表仅列出了部分火灾热释放速率、部分空间净高、部分设计烟层厚度条件下，排烟口的最大允许

排烟量； 

3.对于不符合上述两条所述情形的工况，应按实际情况按本标准第 5.2.14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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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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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标 准 名 录  

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2.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 

3.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库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 

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 

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6.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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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建筑物中存在着较多的可燃物，这些可燃物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和有

毒烟气，同时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对人体伤害极大，致死率高。为了及时排除烟气，保障建

筑内人员的安全疏散和消防救援的展开，合理设置防烟、排烟系统，制定本标准是十分必要

的。 

1.0.2  本条规定了适用本标准的建筑类型和范围。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和工业建

筑，当设置防烟排烟系统时，均要求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设计。对于部分有特殊用途或特殊

要求的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一些特殊性的措施和要求可按国家相关专业标准执行，但本标

准中的通用性条文仍可参照执行。本标准不适用于危化品仓库、军事设施、化工产品建筑等。 

1.0.3  本条规定了执行本标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火灾烟气发展规律与火灾规模、建筑的

高度、结构、是否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等密切相关，所以在设计防烟、排烟系统时应综合考虑

各因素的相互关联和影响，以达到安全可靠的设计目的。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要求做到合

理有效、科学可靠、经济合理。 

1.0.4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新技术、新系统、新设备必然不断出现，当这些采用的技术

措施不符合本规程的规定时，应提出合理的技术依据。 

1.0.5  由于本标准是根据上海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编制的，因此在执行时，如果本标准有

规定的，按本标准执行；本标准无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具体时，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建筑防排烟系统除了合理设置防烟、排烟系统外，还应规范系统的施工、调试、验收及维护

保养；由于国家《建筑防排烟系统技术标准》中的施工、调试、验收及维护保养内容已相当

完整，因此这部分内容应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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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1  为了区别中庭与高大空间之间的差异，本条文强调中庭的二层或二层以上部分的周

边一定是有连通的使用场所或回廊。如果周边使用场所采用固定的防火分隔与贯通空间分

隔，那么这个贯通空间就成为一个高大空间；如果周边使用场所采用活动防火卷帘与贯通空

间分隔，平时使用时仍然是连通的，那么这个贯通空间也称为中庭。 

2.1.2  围绕中庭设置的回廊并不一定围成“回”字形，实际上有一面设置，也有多面设置，

都称之为回廊。 

2.1.7  可开启外窗面积是指外窗可开启部分的面积，固定窗框属于不可开启部分，因此不

能计入面积中。 

2.1.8  可开启外窗的有效面积的计算方法可以按照排烟窗有效开启面积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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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烟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2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对于高度较高的建筑，其自然通风效果受建筑本

身的密闭性，以及自然环境中风向、风压的影响较大，难以保证防烟效果，所以本标准对于

建筑高度大于 50m 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住宅建筑要求采用机械

加压送风来保证防烟效果。 

3.1.3  对于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50m 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100m 的住

宅建筑，由于这些建筑受室外风压作用影响较小，利用建筑本身的自然采光和通风，也可基

本起到防止烟气进一步进入安全区域的作用，因此，建议防烟楼梯间、前室、合用前室均采

用自然通风方式的防烟系统，简便易行。考虑到安全性，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时宜

采用机械加压送风方式的防烟系统。当楼梯间、前室、合用前室不能采用自然通风方式时，

其设计应根据各自的通风条件，选用规范给出的相应的机械加压送风方式。 

3.1.4  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防烟系统，简便易行，可靠性好，有条件时应优先采用。 

1  当采用全敞开的凹廊、阳台作为防烟楼梯间的前室、合用前室，或者防烟楼梯间前

室、合用前室具有两个不同朝向的可开启外窗，且每个可开启窗有效面积均符合本标准第

3.2.2 条规定时，可以认为前室、合用前室自然通风性能优良，能及时排出从走道漏入前室、

合用前室的烟气并可防止烟气进入防烟楼梯间，因此，可以仅在前室设置防烟设施，楼梯间

不设。 

2  在一些建筑中，楼梯间设

有满足自然通风的可开启外窗，

但其前室无外窗或外窗不符合自

然通风防烟条件，要使烟气不进

入防烟楼梯间，前室必须设置机

械加压送风系统，本条对送风口

的位置提出严格要求：将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口设置在前室的顶部，其目的是为了形成有效

正压或气流；而将送风口设在正对前室入口的墙面上，是为了形成正面阻挡烟气侵入前室的

效果。不符合上述规定其楼梯间就必须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不合理设

计应绝对避免的，如图 1 所示：a.前室加压送风口设置在前室门的背后，门开启会被阻挡；

图 1    设置不合理的加压送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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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送风口设置的位置使得前室加压送风气流通过门流向楼梯间;c.前室顶送风口太靠近楼梯

间疏散门，大量的风被送进楼梯间。 

3  在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50m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100m的住宅

建筑中，可能会出现裙房高度以上部分利用可开启外窗进行自然通风，而裙房高度范围内不

具备自然通风条件的布局，为了保证防烟楼梯间下部的安全并且不影响其上部，对该高层建

筑中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裙房的前室、共用前室及合用前室，规定设置局部正压送风系统。

其送风口的设置方式也应按照本条第 2 款的要求，设置在前室的顶部或将送风口设在正对

前室入口的墙面上。 

3.1.5  本条第 2、3款是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本条对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如何设置机

械加压送风系统做出规定。 

1  第 2款  根据气体流动规律，防烟楼梯间及前室之间必须形成压力梯度，才能有效

地阻止烟气，如将两者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合设一个管道甚至一个系统，很难进行风量平衡

以形成合理的压力差，所以一般情况下在楼梯间、前室分别加压送风。  

2  第 3款  对于剪刀楼梯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住宅建筑，为了保证两部楼梯的加压送

风系统不至于在火灾发生时同时失效，其两部楼梯间和前室、合用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风机、风道、风口）应分别独立设置，两部楼梯间也要独立设置风机、风道和风口。 需

要说明的是，当公共建筑物高度不超过 50m，或住宅建筑高度不超过 100m 时，两个楼梯间

分别设有一个门的独立前室，那么剪刀楼梯的两个楼梯间可以分别采用楼梯间加压送风、前

室不送风的方式；这时的楼梯间送风一个门的独立前室不送风的情况也属于机械送风防烟方

式。但楼梯间的送风量计算时应按本标准 5.1.6要求选择门洞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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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本条明确了地下建筑设置防烟系统的要求。对

于疏散条件相对较好的地下一或两层，地下深度不超过

10m，地下楼梯间不与地上楼梯间共用，首层有面积足够

的外窗或外门进行自然通风排烟，可以采用自然通风方

法排除烟气；否则就必须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住宅建筑中，地下室往往是人员较少的汽车库、非

机动车库和设备用房；根据多年实践经验，可以适当放

宽。在应用本条文时，一定要注意，这些车库的设计一

定要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

术标准》GB51313 和“上海市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车

充电场所建设导则（试行）”有关防火隔离、灭火和排烟等相关要求。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1.当地上与地下楼梯间竖井平面位置相同，但在首层部分用防火墙

严格进行分隔时，则上、下楼梯间称为不共用；如在此防火分隔墙上设有门或窗时，如图 2

所示，则为共用。2.对于建造在有坡度场地上的建筑，室外地坪有不同的标高，此时楼梯间

的室外入口地面应指该楼梯间到达室外的地面。 

3.1.8  公共建筑疏散楼梯间在首层采用兼做门厅功能的扩大前室时，扩大前室面积往往比

标准层前室面积大，开向扩大前室的门和通向室外的疏散门数量较多，按门洞风速要求的送

风量会比标准层大得多；对于火灾时开启 3 层的公共建筑的前室加压送风系统，首层扩大前

室进行送风时会严重影响其他楼层前室的送风风量，因此要求首层疏散楼梯的扩大前室防烟

系统宜独立设置。当扩大前室仅作为人员疏散通道的作用，不增加进入前室的走道门时，可

与楼层的前室加压送风系统合用。本标准中住宅建筑仅要求火灾层疏散楼梯的前室加压送

风，所以该系统不必独立设置。 

    公共建筑首层扩大前室去除烟气保证人员疏散的方法有三种：加压送风方式、自然通风

与机械排烟方式。采用哪一种方法由设计根据建筑的实际情况决定。一般来说，如果扩大前

室门多的话，按控制门开启风速计算的加压送风量会非常大；而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法需要

有外门窗的条件；都没有条件的话，可采用机械排烟的方法。因此需要根据建筑构造及设备

布置条件等多种因素确定。 

3.1.9  此条文设置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机械加压送风的效果，因为在机械加压送风的部位设

置外窗时，往往因为外窗的开启而使空气大量外泄，保证不了送风部位的正压值或门洞风速，

从而造成防烟系统失效。对于避难层（间），为了保证人员避难时的安全，无论采用何种防

图 2 地上与地下楼梯共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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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方式，规定要求都要设置可开启外窗，所以应除外处理。 

3.1.11  避难走道多用作解决大型建筑中疏散距离过长，或难以按照规范要求设置直通室

外的安全出口等问题。疏散时人员只要进入避难走道，就视作进入相对安全的区域。为了严

防烟气侵袭避难走道，需要在前室和避难走道分别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对于疏散距离在

30m 以内的避难走道，由于疏散距离较短，可仅在前室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3.2 自然通风防烟设施 

3.2.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一旦有烟气进入楼梯间如不能及时排出，将会给

上部人员的疏散和消防人员的扑救进攻带来很大的危险。根据烟气流动规律在顶层楼梯间设

置一定面积的可开启外窗可防止烟气的积聚，以保证楼梯间有较好的疏散和救援条件。作为

楼梯间，其最上层的外窗或外门都可以认为是在该楼梯间的最高部位设置。本条文所述的设

置面积是指开口面积或外窗的可开启面积。 

3.2.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因为可开启窗的自然通风方式如没有一定的面积

保证，难以达到排烟效果。本条文沿袭了国家消防技术规范对前室可开启外窗面积的技术要

求，在多年的工程实践中也被证明有较强的可实施的条件。为保证可开启外窗的有效可开启

面积，本条文规定了窗的最小有效开启率。 

3.2.3  为保证首层扩大前室自然通风防烟效果，这里参照合用前室的通风面积要求。扩大

前室通向室外的疏散门面积是作为自然补风使用，不应计入开窗面积中。 

3.2.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发生火灾时，避难层(间)是楼内人员尤其是行动

不便者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安全场所，必须有较好的安全条件。为了保证排烟效果和满足

避难人员的新风需求，须同时满足开窗面积和空气对流的要求。 

3.2.6  为保证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的地下室疏散楼梯间或前室满足自然通风条件而设置

本条文。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的地下楼梯间和前室除了应满足本标准 3.1.3 条的建筑物高

度条件要求外，还必须具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如紧靠通风条件较好的下沉式广场等。常

用的采光井净宽度一般为 1~1.5m，有些还带有雨棚，与该采光井贴邻的疏散楼梯间或前室

都已不具备良好的自然通风效果，不能认作为具有自然通风条件。经分析，当采光井的净尺

寸不小于 6m×6m，且其上部为敞开空间时，才具有较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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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械加压送风防烟设施 

3.3.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因为建筑高度超过 100 米的建筑，其加压送风的

防烟系统对人员疏散至关重要，如果不分段可能造成局部压力过高，给人员疏散造成障碍，

或局部压力过低，不能起到防烟作用，因此要求对系统分段；这里的分段高度是指加压送风

系统的服务区段高度。 

3.3.3  当地下、半地下与地上的楼梯间在同一轴线位置布置时，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50016 要求在首层必须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因此实际上为上下两个楼梯间，要

求分别设置加压送风系统。当地下楼梯间层数不多，且地下部分为汽车库或设备用房时，这

两个楼梯间可合用加压送风系统，但要分别计算地下、地上楼梯间加压送风量，合用加压送

风系统风量应为地下、地上楼梯间加压送风量之和。但在地上楼层数较多的情况下，要求分

别满足地上与地下的送风量有相当难度的，所以如果有条件，还是分别设置较为有利。 

3.3.4  在确实没有条件设置送风井道时，楼梯间可采用直灌式送风。直灌式送风是采用安

装在建筑顶部或底部的风机，不通过风道（管），直接向楼梯间送风的一种防烟形式。经试

验证明，直灌式加压送风方式是一种较适用的替代不具备条件采用金属（非金属）井道时的

加压送风方式。为了有利于压力均衡，本标准规定当楼梯间高度大于 32m 时，应采用楼梯

间两点送风的方式，送风口之间距离不宜小于楼梯间高度的 1/2。同时为了弥补漏风量，要

求直灌式送风机的送风量比正常计算的的送风量增加 20%。 

直灌式送风通常是直接将送风机设置在楼梯间的顶部，也有设置在楼梯间附近的设备平

台上或其他楼层，送风口直对楼梯间，由于楼梯间通往安全区域的疏散门（包括一层、避难

层、屋顶通往安全区域的疏散门）开启的几率最大，加压送风口应远离这些楼层，避免大量

的送风从这些楼层的门洞泄漏，导致楼梯间的压力分布均匀性差。 

3.3.5  由于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风压通常在中、低压范围，故本条提出机械加压送风风机

宜采用轴流风机、混流风机或中、低压离心风机等。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是火灾时保证人员快速疏散的必要条件。除了保证该系统能正常运行

外，还必须保证它所输送的是能使人正常呼吸的空气。为此，本条文特别强调了加压送风机

的进风必须是室外不受火灾和烟气污染的空气。一般应将进风口设在排烟口下方，并保持一

定的高度差；如排烟口与进风口设在同一个立面上，但不在一个水平线或垂直线上时，那么

两个口部外缘的最近的距离应满足表 1的要求；必须设在同一层面时，应保持两风口边缘间

20m 的相对距离；当设在不同朝向的墙面上，并应将进风口设在该地区主导风向的上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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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同朝向的墙面的内夹角大于 135°时，应视作同一朝向的墙面，布置要求见图 3。同时进

风管道宜单独设置，不宜与平时通风系统的进风管道合用。 

表 1  同一立面上的排烟口与进风口的距离要求 

工况 1 2 3 4 5 6 7 

水平距离（m） 0 5 10 12.5 15 17.5 20 

垂直距离（m） 6 5.8 5.2 4.7 4 2.9 0 

   注：排烟口设于进风口上方。 

由于烟气自然向上扩散的特性，为了

避免从取风口吸入烟气宜将加压送风机的

进风口布置在建筑下部。从国内发生过火

灾的建筑的灾后检查中发现，有些建筑将

加压送风机布置在顶层屋面上，发生火灾

时整个建筑被烟气笼罩，加压送风机送往

防烟楼梯间、前室的不是清洁空气，而是

烟气，严重威胁人员疏散安全。当受条件限制必须在建筑上部布置加压送风机时，应采取措

施防止加压送风机进风口受烟气影响。同时，为保证加压送风机不因受风、雨、异物等侵蚀

损坏，在火灾时能可靠运行，本标准条文特别规定了送风机应放置在专用机房内。当风机设

于具有耐火极限 1.0h 及以上的保护箱体内，而且该箱体具有防风、防雨、防腐性能，并保

证风机具有良好的通风与检修条件时，可以采用室外安装方式。 

加压送风机的出风管或进风管上应加装电动风阀或止回风阀是为了防止加压送风系统

平时不用时形成的自然拔风现象；止回阀仅适用于风机置于系统上部的加压送风系统。 

3.3.6  前室加压送风的布置会影响加压送风的效果，在 3.1.4 条文说明中已列出三种风口

布置效果不良的情况。在实际设计过程中类似不良情况很多，设计应给与避免。 

    前室加压送风口一般都采用常闭风口，对于公共建筑，火灾时开启火灾层及其上下各一

层；但如果前室加压送风系统总共不超过 3 层时，也可以采用常开风口方法，但风量平衡应

调整好。 

3.3.7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送风井（管）道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制作。根据工

程经验，采用土建风道时漏风严重，而且其沿程阻力较大，易导致机械防烟系统风量不足而

失效，因此本标准规定不应采用土建井道。由于建筑物地下部分需要补充室外新风的通风系

图 3 进风口与排烟口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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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数量众多，往往采用土建进风竖井集中进风，这样可

以避免数量过多的直通大气的室外进风口和进风竖

井，保证建筑的美观。通大气的集中进风竖井一般尺寸

较大，长度较短，如图 4 所示；该管道井的地上部分

不会超过 2 层，但在超大面积裙房中该管道井无法靠

外墙时，也有直通至裙房顶面的做法。该竖井在最大风

量情况下的风阻一般应控制在 100Pa 以下或更低，此

情况下利用此土建进风竖井是允许的。需要指出的是，

这时的室外进风竖井土建施工应做好密封，保证施工

质量；同时，风机的压头选用应考虑同时使用情况下最

大风量时的进风竖井和进风百叶的阻力。 

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 中压系统风管使用压力范

围是 500＜P≤1500Pa，防烟加压送风系统工作压力在此范围内，因此管道的厚度及制作应遵

照此要求。通常加压风管采用镀锌钢板风管，实践证明它的密闭性和耐久性都较好；如果采

用非金属材料时，一定要注意它的耐久性，通常应能使用 15 年以上。 

3.3.8  为使整个加压送风系统在火灾时能发挥正常的防烟功能，除了进风口和风机不能受

火焰和烟气的威胁外，还应保证其风道的密闭性和耐热性。风道的密闭性是为了保证系统的

有效送风量，要求火灾时风管能在一定时间内结构不被破坏；耐热性是保证在一定的时间内

输送空气的温度是人体能承受的，这些都是保证疏散通道人员安全所必须的条件。在高温火

焰中，常用的钢板加压风道很容易变形损坏，因此要求加压送风管道设置在具有耐火 1h 性

能的管道井内，并不应与其他类型的管道合用管道井。未设置在管道井内的加压送风管道，

或与其它类型管道（包括通风空调管道、水管道等）合用管道井时，本条文对加压风管提出

耐火极限 1h 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当管道井内设置多根加压送风管道，无其他类型管道

时，也认为是设置在独立的管道井内。 

    在超高层（建筑高度大于 250米）建筑中，加压送风管道及管道井的耐火极限应按公安

部公消[2018]57 号文“关于印发《建筑高度大于 250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加强技术要求（试

行）》的通知”执行。 

 

图 4 地下室外进风竖井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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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与机械排烟系统相比自然排烟系统简单、可靠，本条明确有条件时应优先采用自然

排烟方式。多层建筑的开窗形式和开窗面积有利于烟气排放，较多采用自然通风方式。高层

建筑主要受开窗条件的影响会较大，一般采用机械方式较多。 

4.1.2~4.1.3  设置挡烟垂壁（垂帘）是划分防烟分区的主要措施。挡烟垂壁（垂帘）所需

高度应根据建筑所需的清晰高度、设置排烟的可开启外窗或排烟口的位置、区域内是否有吊

顶以及吊顶方式等分别进行确定，参见图 5、图 6，图中 d 为储烟仓厚度。活动挡烟垂壁的

性能还应符合行业标准《挡烟垂壁》（GA 533）的技术要求。 

采用隔墙等形成的独立分隔空间实际就是一个防烟分区和储烟仓，该空间应作为一个防

烟分区设置排烟口，不能与其它相邻区域或房间合为一个防烟分区。 

自然排烟是依靠热烟气自身热浮力进行排烟，机械排烟是依靠机械动力进行排烟。为保

证排烟效率，在不同排烟方式中储烟仓的厚度要求是不同的，本条文给出了储烟仓最小厚度

的要求。 

4.1.4  本条文规定了防烟分区的设置要求。 

1  防烟分区设置目的是将烟气控制在着火区域所在的空间范围内，并限制烟气从储烟

仓内向其他区域蔓延。烟气层高度需控制在储烟仓下沿以上一定高度内，以保证人员安全疏

散及消防救援。防烟分区过大时(包括长边过长)，烟气水平射流的扩散，会卷吸大量冷空气

而沉降，不利于烟气的及时排出；而防烟分区的面积过小，储烟能力减弱，使烟气蔓延到相

邻的防烟分区。因此防烟分区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火源功率、顶棚高度、储烟仓形状、温度条

件等主要因素对火灾烟气的蔓延的影响；结合建筑物类型、建筑面积和高度，标准划分了防

烟分区的最大允许面积及其长边最大值。虽然国家《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防火规范》GB50067

图 5 无吊顶或设置开孔（均匀分布）率>25％的通

透式吊顶 

图 6 开孔率≤25％或开孔不均匀的通透式吊顶

及一般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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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规定最大防烟分区面积，但也需要控制一下防烟分区的长边长度，一般宜控制在 60m 左

右。 

对于一些层高较低、火灾热释放速率又比较大等特殊场合，往往显得防烟分区面积较小；

这时可根据建筑物空间高度、火灾荷载、火灾类型等因素，经理论分析或实验验证后，按国

家有关规定论证确定。 

2  建筑物中走道上的烟气蔓延是属于有限空间的水平射流，扩散速度较快，因此防烟

分区长度可以适当加长。对于有的走道宽度超

过 3米的情况，如电梯厅，也可以划入走道的面

积内，但总面积不宜超过 150m
2
。 

3  具备自然对流条件的场所应符合下列

条件： 

1）  室内场所采用自然对流排烟的方

式； 

2）  两侧排烟窗应设在防烟分区短边外墙面的同一高度位置上（见图 7）；窗的底边

应在室内 2/3高度以上，且应在储烟仓以内； 

3）  房间补风口应设置在室内 1/2 高度以下，且不高于 10m； 

4)  排烟窗与补风口的面积应满足本标准 5.2.13条的计算要求，且排烟窗应均匀布

置。 

4.1.5  在同一个防烟分区内不应同时采用自然排烟方式和机械排烟方式，主要是考虑到两

种方式相互之间对气流的干扰，影响排烟效果。在排烟时，自然排烟口还可能会在机械排烟

系统动作后变成进风口，使其失去排烟作用，同时造成排烟量不足。 

4.1.6  建筑物中具有多层的连通空间，其上层、下层分属于两个不同防烟分区。为了防止

烟气向上层蔓延，给人员疏散和火灾扑救都带来困难，一般情况下烟气应该在着火层及时排

出。因此在敞开楼梯和自动扶梯穿越楼板的开口部位应设置挡烟垂壁或卷帘，以阻挡烟气向

上层蔓延，并不得叠加计算防烟分区面积。 

4.1.7  本条文里提到的周围场所是指与中庭相连的每层使用房间，如果有回廊，则是指与

回廊相连的各使用房间。 

对于无回廊的中庭，与中庭相连的使用房间空间应优先采用机械排烟方式，是为了强化

排烟措施。 

对于有回廊的中庭，一般情况下回廊顶与中庭顶是高差相差较大的两个空间，原则上，

图 7 具备对流条件场所自然排烟窗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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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顶层回廊外，这两个空间是不能划分在同一个防烟分区中，因此中庭与回廊及各使用房

间之间应作为不同防烟分区处理，回廊与中庭之间应视烟层设计情况设置挡烟垂壁或卷帘。

与回廊相连的各层房间空间和回廊应按规范要求设排烟装置；火灾时首先应将着火点所在的

防烟分区内的烟气排出。当使用房间面积较小、房间内没有排烟装置时，其回廊必须设置机

械排烟装置，使房间内火灾产生的烟气可以溢至回廊排出。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用回廊设

挡烟垂壁将烟气导流到中庭进行排烟的方式，如本条文的第 3款；这时回廊与中庭间不设挡

烟垂壁，回廊上设有导流挡烟垂壁，将烟气导流至中庭；但这种方式仅适用于中庭与回廊相

连，而且房间都设有排烟系统，且回廊的净高不小于 3.2m的场合。 

自然或者机械排烟的设置应根据建筑结构和产生烟气的质量来综合考虑。当产生的烟气

在中庭中可能出现“层化”现象时（即本标准第 5.2.7 条提出的烟层与周围空气温差小于 8

度时），就应设机械排烟并合理设置排烟口；当烟气不会出现“层化”现象时，就可采用自

然排烟。 

4.2 自然排烟设施 

4.2.2  排烟口的布置对烟流的控制至关重要。根据烟流扩散特点，排烟口距离如果过远，

烟流在防烟分区内迅速沉降，而不能被及时排出，将严重影响人员安全疏散。因此本条文规

定了排烟口、排烟窗与最远排烟点的距离。当层高较高且具有对流条件的场所给予适当放宽。 

4.2.3  火灾时烟气上升至建筑物顶部，并积聚在挡烟垂壁、梁等形成的储烟仓内。因此，

用于排烟的可开启外窗或百叶窗必须开在排烟区域的顶部或外墙的储烟仓的高度内。 

1  当设置在外墙上时，对设置位置的高度及开启方向本条文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目

的是为了确保自然排烟效果。对于层高较低的区域，排烟窗全部要求安装在储烟仓内会有困

难，允许安装在室内净高 1/2以上，以保证有一定的清晰高度。 

2  窗的设置有利于烟气流排出的情况很多，如：设置在外墙上的单开式自动排烟窗宜

采用下悬外开式；设置在屋面上的自动排烟窗宜采用对开式或百页式等。 

4 出于对排烟效果的考虑，因此，要求均匀地布置顶窗、侧窗和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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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了防止火势

从防火墙的内转角或

防火墙两侧的门窗洞

口蔓延，要求门、窗之

间必须保持一定的距

离，见图 8。 

4.2.4  对工业建筑的

排烟措施，由于其采用

的排烟方式较为简便，

更需要均匀布置，根据德国等国家的消防技术要求，结合我国的工程实践，强调了均匀布置

的控制指标。在侧墙上设置的，应尽量在建筑的两侧长边的高位对称布置，形成对流，窗的

开启方向应顺烟气流动方向，在顶部设置的，火灾时靠人员手动开启不太现实，为便于火灾

时能及时开启，最好设置自动排烟窗。 

4.2.5  可开启外窗的形式有上悬窗、中悬窗、下悬窗、平推窗、平开窗和推拉窗等。如图

9所示。在设计时，必须将这些作为排烟使用的窗设置在储烟仓内。如果中悬窗的下开口部

分不在储烟仓内，这部分的面积不能计入有效排烟面积之内。 

在计算有效排烟面积时，推拉窗按实际拉开后的开启面积计算，其他形式的窗按其开

启投影面积计算，用公式 1计算： 

Fp=Fc•Sinα                      (1) 

式中：Fp——有效排烟面积，单位 m2； 

Fc——窗的面积，单位 m2； 

α——窗的开启角度。当窗的开启角度大于 70°时，可认为已经基本开直，排烟有

效面积可认为与窗面积相等。 

对于悬窗，应按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对于推拉窗，应按垂直投影面积计算。 

图 8 开窗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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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百叶窗时，窗的有效

面积为窗的净面积乘以遮挡系

数，根据工程实际经验，当采用

防雨百叶时系数取 0.6，当采用一

般百叶时系数取 0.8。 

当屋顶采用平推窗时，其面

积应按窗洞周长的一半与平推距

离的乘积计算，但最大不超过窗

洞面积，如图 9（e）；当外墙采用

平推窗时，其面积应按窗洞周长

的四分之一与平推距离的乘积计

算，但最大不超过窗洞面积，如图 9（f）。 

4.2.6  规定此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火灾时，即使在断电、联动和自动功能失效的状态，仍

然能够通过手动装置可靠开启排烟窗以保证排烟效果。手动开启一般是采用手动操作，通过

气动、电动或机械传动等的方法实现排烟窗的开启。为便于人员操作和保护装置本条规定了

开启装置的设置高度。当手动开启装置集中设置于一处确系困难时，可分区、分组集中设置，

但应确保任意一个防烟分区内的所有自然排烟窗均能统一集中开启，且宜设置在人员疏散口

附近显眼的位置。 

4.3 机械排烟设施 

4.3.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建筑高度超过 100 米的建筑是重要的建筑，一旦

系统出现故障，容易造成大面积的失控，对建筑整体安全构成威胁。本条文规定的目的是为

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及时排出烟气，防止排烟系统因担负楼层数太多或竖向高度过高而失

效，且竖向分段最好结合设备层科学布置。 

4.3.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本条文规定机械排烟系统横向按每个防火分区设

置独立系统，是指风机、风口、风管都独立设置。该规定为了防止火灾在不同防火分区蔓延，

且有利于不同防火分区烟气的排出。 

4.3.3  新增条文。疏散走道是保证人员安全疏散的通道，尤其是高层建筑与超高层建筑，

独立设置排烟系统可以保证火灾时走道的排烟效果。高度小于 50 米建筑中的走道，其排烟

系统如与其他排烟系统合用一个排烟系统时，为了保证走道的排烟量，其排烟量必须叠加到

图 9 可开启外窗形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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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用排烟系统上。有些办公建筑采用大空间无走道设计，没有考虑走道独立排烟系统；到装

修阶段需要设置走道，由于大空间设计没有考虑走道独立排烟系统，造成与其他防烟分区合

用的情况，这样火灾时无法保证走廊的排烟量，加大了人员疏散的危险性。对于高层建筑与

超高层建筑，这种危险性更大；因此大空间无走道设计的办公建筑应对此情况作预先作考虑。 

4.3.4  通风空调系统的风口一般都是常开风口，为了确保排烟量，当按防烟分区进行排烟

时，只有着火处防烟分区的排烟口才开启排烟，其它都要关闭，这就要求通风空调系统每个

风口上都要安装自动控制阀才能满足排烟要求。另外，通风空调系统与消防排烟系统合用，

系统的漏风量大，风阀的控制复杂。因此，排烟系统与通风空气调节系统宜分开设置。当排

烟系统与通风、空调系统合用同一风管系统时，在控制方面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系统的

误动作。系统中的风口、阀门、风道、风机都应符合防火要求，风管的保温材料应采用不燃

材料。 

4.3.5  烟气容重比空气小，所以烟气会上浮，排烟风机设置在排烟系统的上部有利于排烟；

尤其是竖直的排烟管道有几十米高时，该浮升作用更大，这时系统中的排烟风机就不宜倒吊

设置；同时烟气排出口设置在大楼高处对整个楼来说也比较安全。特殊情况下，排烟风机无

法设置在黄金楼层（如首层），也可以设置在该楼层的下面一层或二层，即倒吊设置；此时

烟气在排烟管道中会向下流动一或二层，垂直高度不大，产生浮升力也不大，应该也是允许

的；但此时的系统排烟出口仍需要设置在室外地面高处。 

4.3.6  为保证排烟风机在排烟工作条件（烟气温度达 280℃）下，能正常连续运行 30min，

防止风机直接被火焰威胁，就必须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放置排烟风机。当条件受到限制时，也

应有防火保护；但由于很多型式的排烟风机的电机是依靠所放置的空间进行散热，因此该空

间的体积不能太小，以便于散热和维修。工业建筑中，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的室外耐候性

（耐晒、耐腐蚀、抗强风、抗暴雨等性能）屋顶式排烟风机可以直接设在室外。其控制柜应

设于附近室内公共部位，并采用防碰撞、防误操作等措施。民用建筑中的屋顶设备往往比较

多，因此当风机设于具有耐火极限 1.5h及以上的保护箱体内，而且该箱体具有防风、防雨、

防腐性能，并保证风机具有良好的通风与检修条件时，可以采用室外安装方式。当排烟风机

与其他风机（包括空调处理机组等）合用机房时，应满足本条款要求。另外，由于平时与排

烟兼用的风机与管道之间常需要做软连接，软连接处的耐火性能往往较差，为了保证在高温

环境下排烟系统的正常运行，特对连接部件提出要求。 



 48 

 

4.3.7  当排烟风道内烟气温度达到 280℃时，烟气中已带有火星，此时应停止排烟，否则

烟火扩散到其他空间会造成新的危害。仅关闭排烟风机不能阻止烟火通过管道蔓延，因此，

本条文规定了排烟风机入口处应设置能自动关闭的排烟防火阀并联锁关闭排烟风机。该排烟

防火阀设置的位置应能保证防火分隔的连续性，通常应设置在排烟管道进入排烟风机房的隔

墙处。 

4.3.8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排烟管道是高

温气流通过的管道,为了防止引发管道的燃烧,必须使用

不燃管材。通常可采用镀锌钢板作为基础材料制作外包封

硅酸盐防火板，实践证明它的密闭性和耐久性都较好；如

果采用非金属材料时，一定要注意它的耐久性，通常应能

使用 15 年以上。 

在工程实践中，风道的光滑度对系统阻力损失起到关

键作用，所以对不同材质管道的风速做出相应规定。地下

连通大气排风竖井的设置可参见 3.3.7 的条文说明，只是

把此条文说明的进风竖井改为排风竖井，图 10 为示意图。 

4.3.9  为避免火灾中火和烟气通过排烟管道蔓

延规定此条。当排烟管道竖向穿越防火分区时，

为了防止火焰烧坏排烟风管而蔓延到其他防火分

区，本标准规定竖向排烟管道应设在管井内；由

于土建管道井本身具有 1 小时耐火极限的性能，

能避免井内风管受火灾影响而失去正常排烟功

能；同时，本标准规定水平排烟风管接入竖直管

时都要安装排烟防火阀，见图 11；这样进入竖直

排烟管道的烟气温度被控制在 280℃以下，这个

温度条件下的钢板风管能具有良好的完整性和密

闭性，能正常使用。同时，独立管道井是指井内设

置的都是同样性质的排烟管道，排烟管道运行时

通常都是在负压工况下，因此都能保证这些排烟

管道的正常安全使用。但如果该管道井内有其他

管道时，就必须考虑这些管道运行时各种不利因

图 11排烟风管耐火要求和 

排烟防火阀设置 

图 10 连通大气排风竖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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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相互影响，要求排烟管道具有耐火极限要求。 

水平排烟管道位于火灾发生空间，易受到火灾影响，要求具有一定时间的耐火性能，以

保证正常的排烟功能。当水平排烟管道穿越其他防火分区和其他防烟分区时，为保证火灾蔓

延后还能继续排烟，该排烟风管要求不小于 1h 的耐火时间要求。当排烟管道用于本防烟分

区时，由于人员疏散距离短，疏散花费时间也短，水平排烟风管耐火极限要求不小于 0.5h。

当排烟风管布置在人员很少的汽车库和设备间时，耐火时间要求不小于 0.5h。 

在超高层（建筑高度大于 250米）建筑中，排烟管道及管道井的耐火极限应按公安部公

消[2018]57号文“关于印发《建筑高度大于 250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加强技术要求（试行）》

的通知”执行。 

4.3.10  为了防止排烟管道本身的高温引燃吊顶中的可燃物，本条文规定安装在吊顶内的

排烟风管具有隔热措施。根据本标准要求，排烟管道最起码有耐火极限半小时的要求，并与

可燃物保持不小于 150mm 的距离；这时我们需要校核该排烟管道的绝热厚度，一般要求不

小于 35mm 厚的岩棉绝热，或采用其他耐 800℃以上温度的绝热材料。 

4.3.1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

格执行。规定排烟系统在负担多个

防烟分区时，系统的排烟主管道与

连通到每个防烟分区的排烟支管处

应设置 280℃时熔断关闭的排烟防

火阀（见图 12），以防止火灾通过排

烟管道蔓延到其他区域。这根支管

是排烟系统主排烟管道的支管，这

里要求每个防烟分区可以有一根或多根排烟支

管，但每根支管不能用于多个防烟分区的排烟。  

4.3.13  本条文规定了机械排烟系统排烟阀（口）的设置位置、设置高度、开启方式等要求： 

1  排烟口设置在储烟仓内高位，能将起火区域产生的烟气最有效、快速地排出，以利

于安全疏散。 

2  排烟口设置的位置如果不合理的话,可能严重影响排烟功效,造成烟气组织混乱,故

要求排烟口必须设置在储烟仓内。对于净高不大于 3m 的区域，排烟口也应尽可能布置在房

间顶部，但也有例外，如：走道吊顶上方会有大量风道、水管、电缆桥架等的存在，在吊顶

上布置排烟口几乎无可能，这时只能将排烟口布置在紧贴走道吊顶的侧墙上，这时走道内排

图 12   排烟防火阀设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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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口应设置在其净空高度的 1/2以上；这是无奈之举，并不是说挡烟垂壁要做到房间的净空

高度的 1/2。为了及时将积聚在吊顶下的烟气排除，防止排烟口吸入过多的冷空气，还要求

排烟口最近的边缘与吊顶的距离不应大于 0.5m。在实际工程中，对于有些低矮空间，如地

下车库，排烟管道无法设置在由挡烟梁形成的储烟仓内，此时把排烟口设置在管道的顶部位

置，能起到相对较好的排烟效果。 

3  面积小的房间疏散路径较短，人员易迅速逃离着火房间，可以把控制走道烟层高度

作为重点。此外，如在每个小房间设置排烟，则将有较多排烟管道敷设于狭小的走道空间和

房间吊顶内，无论在工程造价或施工难度上均不易实现。因而除特殊情况明确要求以外，对

于较小房间仅于走道设置排烟也是一种权宜的做法。 

5  为了确保人员的安全疏散，要求烟流方向与人员疏散方向宜相反布置，这是排烟口

位置布置的基本原则。火灾时，烟气会不断从起火区涌向排烟口，所以在排烟口的周围始终

聚集一团浓烟；如果排烟口的位置不避开安全出口，这团浓烟正好堵住安全出口，影响疏散

人员识别安全出口位置，不利于人员的安全疏散。本条文规定排烟口与附近安全出口相邻边

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5m，是在火灾疏散时，疏散人员越过排烟口下面的烟团，在

1.0m的极限能见度的条件下，也能看清安全出口，并安全逃生。 

6  最大允许排烟量是指每个排烟口允许排出的最大排烟量。当排烟口风量大于该值时，

排烟口下的烟气层被破坏，造成室内空气与烟气一起排出，导致有效排烟量的减少。 

7  排烟口风速不宜大于 10m/s，过大会过多吸入周围空气，使排出的烟气中空气所占

的比例增大，影响实际排烟量。且风管容易产生啸叫及振动等现象，从而影响风管的结构完

整及稳定性。 

4.3.14  利用吊顶空间进行间接排烟时，可以省去设置在吊顶内的排烟管道，提高室内净

高。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把吊顶空间作为排烟通道，因此必须对吊顶有一定的要求： 

首先，本标准条文要求吊顶材料必须是不燃材料；根据规范要求，在一、二类建筑物中，

吊顶的耐火极限都必须满足 0.25h 以上，在排放不高于 280℃的烟气时，完全可以满足 0.5h

的运行时间以上。其次，条文规定封闭式吊顶烟气流入口的颈部排烟风速不宜大于 1.5m/s，

以防止风速过高、抽吸力太大，造成吊顶内负压太大，破坏吊顶的完整性，影响排烟效果。

经调查，常用的吊顶材料单位面积的重量应不低于 4.5kg/m2，在 1.5m/s 的颈部风速的情况

下，能保证吊顶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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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补风系统 

4.4.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根据空气流动的原理，必须要有补风，才能有效

排出烟气。排烟系统排烟时，补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形成理想的气流组织，迅速排除烟气，

有利于人员的安全疏散和消防人员的进入。对于建筑地上部分的走道和小于 500m2 的房间，

由于这些场所的面积较小，排烟量也较小，可以利用建筑的各种缝隙，满足排烟系统所需的

补风量，为了简便系统管理和减少工程投入，本条文规定不必专门为这些场所设置补风系统。 

4.4.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补风应直接从室外引入，根据实际工程和实验，

补风量至少达到排烟量的 50%才能有效的进行排烟。 

4.4.3  在同一个防火分区内可以采用疏散外门、手动或自动可开启外窗进行排烟补风，并

保证补风气流不受阻隔，防火门、防火窗应处于常闭状态，因而不能作为补风途径。对于一

些需要排烟的小面积房间，往往没有更多空间布置补风管道与风口，可以通过走道进行补风，

但这些房间通向走道的门不能采用防火门。 

4.4.4  自然排烟方式采用机械补风时，万一排烟窗故障，而机械补风联动开启，易造成烟

气扩散、火灾蔓延的严重后果，故不宜采用。 

4.4.5  补风口如果设置位置不当的话,会造成对流动烟气的搅动,严重影响烟气的有效导出,

或由于补风受阻,使排烟气流无法稳定导出,所以必须对补风口的设置严格要求。当补风口与

排烟口设置在同一防烟分区内时，补风口应设在储烟仓下沿以下，且补风口应与排烟口保持

尽可能大的水平距离，以避免扰动烟气层，防止冷热气流混流而降低清晰高度；当补风口与

排烟口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相邻的防烟分区时，挡烟垂壁已将冷热气流隔开，补风口位置可以

不限。 

4.4.7  一般场所机械送风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10m/s；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为了减少送风系

统对人员疏散的干扰和心理恐惧的不利影响，规定其机械送风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5m/s；自

然补风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3m/s，防止补风口风阻过大影响补风量。 

4.4.8  为保证火灾时补风系统的正常运行，本标准对补风管道的耐火极限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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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排烟系统的设计计算 

5.1 防烟系统设计计算 

5.1.1  表中给出的是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加压送风风量的参考取值，应用时一定要注意根

据表注的适用条件；这些设置条件除了表 5.1.1 注的内容外，还应满足：1）楼梯间设置了一

个疏散门，而独立前室、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也都是只设置了一个疏散门；2）楼梯间

疏散门的开启面积和与之配套的前室的疏散门的开启面积应基本相当。一般情况下这两道疏

散门宽度与人员疏散数量有关，建筑设计都会采用相同宽度的设计方法，所以这两者的面积

是基本相当的。因此我们在应用这几个表的风量数据时，应符合这些条件要求；一旦不符合

时，应通过计算确定。 

对于剪刀楼梯间和共用前室的情况，往往它们疏散门的配置数量与面积会比较复杂，不

能用简单的表格风量选用解决设计问题，所以本条文不提供加压风量表，而应采用计算方法

进行。 

在工程选用中应用数学的线性直插法取值，进行风量的调整。在计算中，根据工程的实

际和安全度分别选择了 0.7m/s、1.0m/s 和计算确定的门洞风速。表中系统负担高度 h（m）

24＜h≤50,相当于 7～16 层范围，50＜h≤100 相当于 17～32 层范围。表中给出的风量参考取

值是参考了原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 计算方法，并综合本标准第

5.1.5 条至第 5.1.8 条的计算公式得出的一个推荐取值，以便于设计人员选用。 

5.1.2  当发生火灾时,为了阻止烟气侵入,对封闭式避难层（间）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不但可以保证避难层内一定的正压值，也可为避难人员的呼吸提供必需的室外新鲜空气。本

条文规定的机械加压送风量，是参考《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098 中人员掩蔽室

内时,清洁通风的通风量取值的，即每人每小时 6m3～7m3。为了方便设计人员计算，以避难

层净面积每平方米 30m3/h 计算（即按每平方米可容纳 5 人计算）避难走道前室的机械加压

送风量，是参考《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098 的条文规定。 

5.1.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本条给出了机械加压送风系统风量计算的原则，

充分考虑实际工程中由于风管（道）的漏风与风机制造标准中允许风量的偏差等各种风量损

耗的影响，为保证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效能，设计风量应至少为计算风量的 1.2 倍。 

5.1.4  为了阻挡烟气进入楼梯间，因此要求在加压送风时,防烟楼梯间的空气压力大于前

室的空气压力，而前室的空气压力大于走道的空气压力。根据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的研究

成果，本条文规定了门关闭时的防烟楼梯间和前室、合用前室、消防电梯前室、避难层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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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值。条文给出的正压值规定了一个范围，是为了符合工程设计的实际情况，更易于掌握与

检测。门开启时是无法维持这么大的压差，这时主要依靠具有一定风速的定向气流来阻挡烟

气。 

为了防止楼梯间和前室之间、前室和室内走道之间防火门两侧压差过大而导致防火门无

法正常开启，影响人员疏散和消防人员施救，本条文还对系统余压值做出了明确规定。 

5.1.5~5.1.8  正压送风系统的设置目的是为了保证着火层疏散通道开启时门洞处具有一定

风速的定向气流和其他楼层疏散通道内保持一定的正压值。通过工程实测得知，加压送风系

统的风量仅按保持着火层疏散通道门洞处的风速进行计算是不够的。原因是着火层疏散通道

门洞开启时，其他楼层的加压送风区域（用于楼梯间加压）或管井中的加压送风管内（用于

前室加压）仍具有一定的压力，存在通过门缝、常闭风阀的渗漏风。因此，机械加压送风系

统的风量，应按门开启时，规定风速值所需的送风量和其他门漏风总量以及未开启常闭风阀

漏风总量之和计算。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楼梯间其开启门是指前室通向楼梯间的门；对于前

室是指走廊或房间通向前室的门。 

    火灾时，公共建筑疏散门的开启楼层数 N1一般开火灾层及其上下各一层，共三层；当地

上楼梯间为 24m以下时，开着火层及其上一层。对于住宅建筑，居民对住宅建筑内环境比较

了解，而且人员较少，根据多年的经验，开启着火层一层的疏散门。 

    综上，在计算系统送风量时，对于采用常开风口的楼梯间，按照规定开启楼层的门洞达

到规定风速值所需的送风量和其他楼层门漏风总量之和计算。对于采用常闭风口的前室，按

照规定开启楼层的门洞达到规定风速值所需的送风量以及未开启的常闭送风阀漏风总量之

和计算。一般情况下，经计算后楼梯间窗缝或合用前室电梯门缝的漏风量，对总送风量的影

响很小，在工程的允许范围内可以忽略不计。消防电梯前室送风时，只有使用层消防电梯门

存在漏风，其他楼层只有常闭阀漏风（见公式中的 L3），这部分消防电梯门缝隙的漏风量已

经在风量计算公式的门洞风速中予以考虑。 

1  仅消防前室加压送风时采用 1.0m/s 风速，其中阻挡烟气进入前室所需的最低风速

为 0.5m/s，其余一半的风量用于送风层消防电梯门开启时缝隙的漏风，其门缝漏风风速远

大于 0.5m/s，足够阻挡电梯井烟气进入消防前室。 

2  当楼梯间与合用前室都送风时，楼梯间有部分风量进入前室，其门洞风速要求

0.5m/s，加上前室送风量按 0.7m/s，合计为门洞风速 1.2m/s的进入风量，这个风量足够满

足开启层前室疏散门与消防电梯门开启时的漏风量了。 

3  对于楼梯间机械加压送风，具有两个或以上开启门的独立前室情况，楼梯间疏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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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洞断面风速采用 1.0m/s 的计算风量是不能满足前室疏散门同时开启的最低门洞风速要

求的，此时前室必须进行加压送风。 

4  当楼梯间采用自然通风，合用前室加压送风时，计算前室送风量按前室门洞风速不

应小于 0.6（ / +1）m/s的方法取值，其实质是保证该前室的每一个门的平均门洞风速

为 0.6m/s。除去通向楼梯间与走道两边门开启需要的风速 0.5m/s的风量外，还剩风速不小

于 0.2m/s的风量也能满足消防电梯门开启时的缝隙漏风量。 

    据实测，电梯门开启时的门缝约 0.24m2。按前室门洞面积 2.1m2、风速 0.2m/s 时的风量

进行折算，电梯门缝风速为 1.75m/s，已远超 0.5m/s 的风速要求。如电梯门缝面积过大、漏

风量很大时，计算中可加上此部分漏风量。 

5  对于一些特别情况下的加压风量计算方法： 

1) 当有部分楼层的每层前室门的数量与标准层不一致时，计算前室加压送风量时应

选用连续三层中门数量最多的三层；如果门尺寸不一致，数量也不一致时，需要将连

续三层中前室门面积之和最大的面积进行计算。 

2) 当首层扩大前室另设独立防烟系统时，楼梯间加压送风量计算： 

i. 扩大前室采用加压送风系统时，楼梯间门洞风速按正常方法计算； 

ii. 扩大前室采用自然防烟系统时，首层楼梯间门洞风速按 1.0m/s 计算。 

    计算举例如下： 

例 1：楼梯间机械加压送风、前室不送风情况： 

某商务大厦办公防烟楼梯间 13 层、高 48.1 米，每层楼梯间 1个双扇门 1.6m×2.0m，楼

梯间的送风口均为常开风口；前室也是 1 个双扇门 1.6m×2.0m。 

1)  此案例中前室属于一个门的独立前室，前室可不送风，楼梯间门洞风速取 1.0m/s。 

开启着火层疏散门时为保持门洞处风速所需的送风量 L1 确定： 

开启门的截面面积 Ak＝1.6×2.0=3.2m2；门洞断面风速取 v=1.0m/s；常开风口，开启

门的数量 N1=3； 

=9.6m3/s 

2) 对于楼梯间，保持加压部位一定的正压值所需的送风量 L2 确定： 

 取门缝宽度为 0.004m，每层疏散门的有效漏风面积 A=（2.0×3+1.6×2)×0.004=0.0368m2；

根据门洞风速 1.0m/s，门开启时的压力差取△P=12Pa；漏风门的数量 N2＝13-3=10； 

lA gA

11 vNA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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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8m3/s 

则楼梯间的机械加压送风量： 

Lj=L1+L2 =10.92m3/s=39312m3/h 

设计风量不应小于计算风量的 1.2 倍，因此设计风量不小于 47174m3/h。 

例 2：楼梯间机械加压送风、合用前室机械加压送风情况 

某商务大厦办公防烟楼梯间 16 层、高 48 米，每层楼梯间至合用前室的门为双扇

1.6m×2.0m，楼梯间的送风口均为常开风口；合用前室至走道的门为双扇 1.6m×2.0m，合用

前室的送风口为常闭风口，火灾时开启着火层合用前室的送风口。火灾时楼梯间压力为 50Pa，

合用前室为 25Pa。 

1)  楼梯间机械加压送风量计算 

i. 对于楼梯间，开启着火层楼梯间疏散门时为保持门洞处风速所需的送风量 L1

确定： 

每层开启门的总断面积 Ak＝1.6×2.0=3.2m2；门洞断面风速 v 取 0.7m/s；常开风口，开

启门的数量 N1=3； =6.72m3/s 

ii. 保持加压部位一定的正压值所需的送风量 L2确定： 

取门缝宽度为 0.004m，每层疏散门的有效漏风面积：A=

（1.6+2.0)×2×0.004+0.004×2=0.0368m2 

门开启时的压力差△P=6Pa； 

漏风门的数量 N2＝13； 2

1

2 25.1827.0 NPAL n  =1.21m3/s 

则楼梯间的机械加压送风量：Lj=L1+L2 =7.93m3/s=28548m3/h 

设计风量不应小于计算风量的 1.2 倍，因此设计风量不小于 34257.6m3/h。 

2)  合用前室机械加压送风量计算 

i. 对于合用前室，开启着火层楼梯间疏散门时，为保持走廊开向前室门洞处风

速所需的送风量 L1确定： 

每层开启门的总断面积 Ak＝1.6×2.0=3.2m2；门洞断面风速 v 取 0.7m/s；常闭风口，开

启门的数量 N1=3； 

             =6.72m3/s  

ii. 送风阀门的总漏风量 L3确定： 

2

1

2 25.1827.0 NPAL n 

11 vNAL k

11 vNAL k



 56 

 

常闭风口，漏风阀门的数量 N3＝13；每层送风阀门的面积为 AF=0.9m2 

    则： L3=0.083AFN3=0.97m3/s 

iii. 当楼梯间至合用前室的门和合用前室至走道的门同时开启时，机械加压送风

量为： 

             Ls=L1+L3=7.69m3/s= 27684m3/h 

    设计风量不应小于计算风量的 1.2 倍，因此设计风量是 33221m3/h。 

6  考虑楼梯间窗缝的漏风影响： 

国家标准《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 对外窗气密性有要求，根据建筑类

型（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地区类型（夏热冬冷地区、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夏热冬暖地

区）以及建筑高度等，气密性的要求不同。以单位缝长的漏风量（以下为 q1）或单位面积的

漏风量（以下为 q2）为指标。为方便计算，可以取值为： 

居住建筑：q1≤2.5m3/(m·h); q2≤7.5m3/(m2·h) 

公共建筑：q1≤1.5m3/(m·h); q2≤4.5m3/(m2·h) 

如果以 15 层居住建筑，每层外窗面积 1.5m×1m 计算：以面积计算则：每层漏风

7.5×1.5=11.25m3/h，共计 11.25×15=168m3/h 

以缝长计算则：每层漏风 2.5×5=12.5m3/h，共计 12.5×15=187.5m3/h 

如果以 15 层公共建筑，每层外窗面积 2m×1m 计算：以面积计算则：每层漏风

4.5×2=9m3/h，共计 4.5×2×15=135m3/h 

以缝长计算则：每层漏风 1.5×6=9m3/h，共计 9×15=135m3/h 

上述漏风量是在压差 10Pa 时的数值，本标准中采用压差值的规定是 “计算漏风量的平

均压力差（Pa），当开启门洞处风速为 0.7m/s 时取 6.0Pa；当开启门洞处风速为 1.0m/s 时取

12.0Pa”，这个压差值与 10Pa 的差异对外窗漏风量的影响不大，因此可以参照选用。 

根据上述计算，门开启时窗缝的漏风量相对于系统送风量而言，可以小到忽略不计。如

果一定要计算在内，则可以按照上述单位缝长的漏风量或单位面积的漏风量指标计算。 

5.1.9  对于楼梯间及前室等空间，由于加压送风作用力的方向与疏散门开启方向相反，如

果压力过高，造成疏散门开启困难，影响人员安全疏散；另一方面，疏散门开启所克服的最

大压力差应大于前室或楼梯间的设计压差值，否则不能满足防烟的需要。因此本条文规定了

最大压力差，为设计和实际送风时的压力检测提供依据。公式参考美国 IBC 规范的有关公

式。根据《防火门闭门器》（GA 93）标准，防火门闭门器规格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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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防火门闭门器规格 

规格代号 
开启力矩

（N·m） 

关闭力矩

（N·m） 

适用门扇质量 

（Kg） 

适用门扇最大宽度 

（mm） 

2 ≤25 ≥10 25~45 830 

3 ≤45 ≥15 40~65 930 

4 ≤80 ≥25 60~85 1030 

5 ≤100 ≥35 80~120 1130 

6 ≤120 ≥45 110~150 1330 

 

图 13 防火门开启示意图 

举例：门宽 1m，高 2m，闭门器开启力矩 60N·m，门把手到门闩的距离 6cm。 

 门把手处克服闭门器所需的力  Fd=60/(1-0.06)=64N 

 最大压力差  P=2×(110-64)(1-0.06)/(1×2)=43Pa 

从上面的计算结果可见，在 110N 的力量下推门时，能克服门两侧的最大压力差为 43 

Pa。当前室或楼梯间正压送风时，这样的开启力能够克服设计压力值，保证门在正压送风的

情况下能够开启；如果计算最大压力差小于设计压力值，则应调整闭门器力矩重新计算。 

5.2 排烟系统设计计算 

5.2.1  储烟仓是指在排烟设计中，聚集并排出烟气的区域，它的厚度会影响到排烟效率；

最小清晰高度是人员安全疏散和消防扑救所需要的必须的高度，所以排烟设计中控制烟层厚

度即储烟仓的厚度和最小清晰高度是两个重要参数，必须确实保证。 

5.2.2  本条文规定了排烟量的计算方法。根据火灾场景分析与工程测算，本标准对于面积

小于 300m
2
,而且火灾热释放速率不大于 1.5兆瓦的房间，采用指标法计算排烟量，并考虑了

最小排烟量要求；对于大于 300m
2
或者火灾功率密度大于于 1.5兆瓦的房间，采用计算法计

算。 

为便于工程应用，根据计算结果及工程实际，给出了常见场所的排烟量数值。表中给出

的是计算值，设计值还应乘以系数 1.2。防烟分区面积不宜划分过小，否则会影响排烟效果。 

表 5.2.2 中空间净高大于 8m 的场所，当采用普通湿式灭火（喷淋）系统时，喷淋灭火

作用已不大，应按无喷淋考虑；当采用符合现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 中

用于高大空间场所（最高 18m）的湿式灭火系统，能有效灭火时，也可以按有喷淋取值，见

Wm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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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的条文说明。 

5.2.3  本条对排烟系统的排烟量计算作了规定。在一个防火分区中，往往存在多个防烟分

区的情况。走道是人员疏散的通道，为确保走道疏散的安全，走道应有排烟措施。当走道与

其他防烟分区合用排烟系统时，走道应作为相邻防烟分区参与该系统的计算排烟量，不会因

为相邻防烟分区过小而造成该防烟分区排烟量不能很好满足走道排烟量不足的情况发生。 

    在一个垂直排烟系统中，往往会担负多个楼层的防火分区的排烟，这时系统计算排烟量

应选用其中最大排烟量确定。 

5.2.4  中庭的烟气积聚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庭周围场所产生的烟羽流向中庭蔓延,

二是中庭内自身火灾形成的烟羽流上升蔓延。中庭周围场所的火灾烟羽向中庭流动时，可等

效视为阳台溢出型烟羽流，根据美国规范计算公式，其数值为按轴对称烟羽流计算所得的周

围场所排烟量的 2 倍左右。对于中庭内自身火灾形成的烟羽流，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 要求，中庭应设置排烟设施且不应布置可燃物，所以中庭着火的可能性很小。

但考虑到我国国情，目前在中庭内违规搭建展台、布设桌椅等现象仍普遍存在，故为了确保

中庭内自身发生火灾时产生的烟气仍能被及时排出，中庭自身火灾的排烟量按火灾规模

4MW 且清晰高度 6m 时的 107,000m3/h 计算风量，出于保守的设计原则，中庭的设计排烟量

需同时满足两种起火场景的排烟需求。 

1  当公共建筑中庭周围场所设有机械排烟，考虑到周围场所的机械排烟系统存在机械

或电气故障等失效的可能，导致烟气大量涌入中庭，因此此种状况的中庭排烟量应按周围场

所中最大排烟量的 2 倍数值校核，且不应小于 107,000m3/h。商业建筑中庭的回廊按本标准

5.2.2条文计算排烟量。 

2  除商业建筑外，当公共建筑中庭周围仅需在回廊设置排烟时，一般周边场所面积较

小，产生的烟量也有限，所需的排烟量较小，不超过 13,000m3/h；考虑到回廊排烟系统失效

时，烟气会涌入中庭，形成阳台溢出型烟羽流，要求中庭设置的机械排烟量不小于 40000 m3/h。 

3  公共建筑的中庭需要设置排烟系统，其排烟量应根据按本标准第 5.2.6～第 5.2.12

条的规定计算确定，同时还应满足本条文第 1和第 2款周围场所烟气溢流至中庭的烟量。 

5.2.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本条文规定了排烟系统排烟量的确定方法。综合

考虑实际工程中由于风管（道）及排烟阀（口）的漏风及风机制造标准中允许风量的偏差等

各种风量损耗的影响，规定设计风量不小于计算风量的 1.2 倍。 

5.2.6  火灾烟气的生成量主要是由火灾热释放速率、火源类型、空间大小形状、环境温度

等因素决定的。本条参照了国外的有关实验数据，规定了建筑场所火灾热释放速率的确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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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常用数据。但特殊场合的火灾热释放速率应按国家相关专业标准执行，如地铁车库等。 

当房间设有有效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简称喷淋）时，火灾时该系统自动启动，会限制

火灾的热释放速率。根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 一般情况下，民用建筑和

厂房采用湿式系统的净空高度是 8m，因此当室内净高大于 8m 时，应按无喷淋场所对待。

如果房间按照高大空间场所设计的湿式灭火系统，加大了喷水强度，调整了喷头间距要求，

其允许最大净空高度可以加大到 12~18m；因此，当室内净空高不高于 18m，且采用了符合

现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 的有效喷淋灭火措施时，该火灾热释放速率可

以按有喷淋取值。 

5.2.7  当储烟仓的烟层温度与周围空气温差小于 8℃时，此时烟气已经基本失去浮力，会

在空中滞留或沉降，无论机械排烟还是自然排烟，都难以有效地将烟气排到室外，设计计算

结果如果得出上述情况时，说明设计方案是失效的，应重新调整排烟措施。通常简便有效的

办法是在保证清晰高度的前提下，降低挡烟垂壁底部高度。根据烟气流动的规律，清晰高度

越高，即挡烟垂壁下沿离着火地面高度越大，烟气行程就越长，卷吸冷空气就越多，烟量也

势必加大，但烟温反而越低。 

5.2.8  火灾时的最小清晰高度是为了保证室内人员安全疏散和方便消防人员的扑救而提出

的最低要求，也是排烟系统设计时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对于单个楼层空间的清晰高度，可

以参照图 14（a）所示，公式 5.2.8 也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对于多个楼层组成的高大空

间，最小清晰高度同样也是针对某一个单层空间提出的，往往也是连通空间中同一防烟分区

中最上层计算得到的最小清晰高度，如图 14(b)所示。在这种情况下的燃料面到烟层底部的

高度 Z 是从着火的那一层起算。 

 

图 14   最小清晰高度示意图 

空间净高按如下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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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平顶和锯齿形的顶棚，空间净高为从顶棚下沿到地面的距离； 

2 对于斜坡式的顶棚，空间净高为从排烟开口中心到地面的距离； 

3 对于有吊顶的场所，其净高应从吊顶处算起；设置格栅吊顶的场所，其净高应从上

层楼板下边缘算起。 

5.2.9  排烟系统的设计计算取决于火灾中的热释放速率，因此首先应明确设计的火灾规模，

设计的火灾规模取决于燃烧材料性质、时间等因素和自动灭火设施的设置情况，为确保安全，

一般按可能达到的最大火势确定火灾热释放速率。 

5.2.10  轴对称型烟缕、阳台溢出型烟缕、窗口型烟缕为火灾情况下涉及的三种烟缕形式，

计算公式选用了 NFPA92 中的公式，其形式如图 15、16、17 所示，轴对称型烟缕的火源不

受附近墙壁的限制。 

本标准第 5.2.10-2 条，阳台溢出型烟缕公式适用于 Zb<15m 的情形，当 Zb≥15m 时，可

参照 NFPA92 中相关规定计算。其中挡烟垂壁导流的阳台溢出型烟羽流适用于回廊宽度一般

不大于 8m，导流垂壁之间的宽度不宜大于 10m 的场所，烟气导流到中庭进行排放。 

本标准第 5.2.10-3 条，窗口型烟缕公式适用于通风控制型火灾（即热释放速率由流进室

内的空气量控制的火灾）和可燃物产生的火焰在窗口外燃烧的场景，并且仅适用于只有一个

窗口的空间。 

图 15  轴对称型烟缕 

Z 

Z

H 

平面示意图 剖面示意图 

图 18  轴对称型烟缕计算示例 

图 16a  具有火源区开口的阳台溢出型烟缕 

图 17 窗口溢出型烟羽缕 图 16b  导流方式的阳台溢出型烟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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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举例如下： 

1) 举例：轴对称型烟缕（图 18） 

某商业建筑含有一个三层共享的中庭，中庭未设置喷淋系统，其中庭尺寸长、宽、高分

别为 30m、20m、15m，每层层高为 5m，排烟口设于中庭顶部（其最近的边离墙大于 0.5m）,

最大火灾热释放速率为 4MW，火源燃料面距地面高度 1m。 

热释放速率的对流部分： KWMWQQc 28008.247.07.0   

火焰极限高度： 

    mQZ C 97.32800166.0166.0 5/25/2

1   

燃料面到烟层底部的高度： 

  

因为 Z > Z1，则烟缕质量流量： 

  

2) 举例：阳台溢出型烟缕 

某一带有阳台的两层公共建筑，室内设有喷淋装置，每层层高 8m，阳台开口 w＝3m，

燃料面距地面 1m，至阳台下缘 H1＝7m，从开口至阳台边沿的距离为 b＝2m。火灾热释放速

率取 Q＝2.5MW，排烟口设于侧墙并且其最近的边离吊顶小于 0.5m，则： 

烟缕扩散宽度：   

从阳台下缘至烟层底部的最小清晰高度： mZB 4.281.06.1   

烟缕质量流量：

skgHZQWM b /29.59)725.04.2()52500(36.0)25.0()(36.0 3/12

1

3/12   

5.2.11、5.2.12  本条文规定了烟气平均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的确定方法和排烟量的确定

方法，公式来源于 NFPA92。排烟风机的风量选型除根据设计计算确定外，还应考虑系统的

泄漏量。 

计算举例：以第 5.2.10 条中的例 1 为例。 

 

烟气平均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 

  

(10 1) (1.6 0.1 ) 9 (1.6 0.1 5) 11.1Z H m        

1/3 5/30.071 0.0018 60.31kg/sc cM Q Z Q   

3 2 5W w b m    

1/3 5/30.071 0.0018 60.31kg/sc cM Q Z Q   

  KCMKQT pcc 97.4501.131.6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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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 20℃，空气密度为 1.2kg/m3,排烟量: 

V=MρT/ρ0T0=(60.31×(293.15+45.97))/(1.2×293.15)=58.1m3/s 

5.2.13  自然排烟系统是利用火灾热烟气的浮力作为排烟动力，其排烟口的排放效率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烟气的厚度和温度，推荐采用比较成熟的英国防火设计规范的计算公式。 

计算举例：以第 5.2.10 条中的例 1 为例，现采用自然排烟系统进行设计，自然补风。环

境温度 20℃，空气密度为 1.2kg/m3。 

热释放速率的对流部分： 

KWMWQQc 28008.247.07.0   

烟缕质量流量： 

 

故烟气层温升： 

ΔT=KQc/MρCρ=0.5×2800/(60.31×1.01)=23K 

烟气层平均绝对温度： 

T=T0+ΔT=293.15+23=316.15K 

排烟系统吸入口最低点之下烟层厚度： 

db=5-(1.6+0.1H)=5-(1.6+0.1×5)=2.9m
 

Cv取 0.6，C0取 0.6 

重力加速度取 9.8m/s2 

设定 Av/Ao=1，则 

1/3 5/30.071 0.0018 60.31kg/sc cM Q Z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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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  如果从一个排烟口排出太多的烟气，则会在

烟层底部撕开一个“洞”，使新鲜的冷空气卷吸进

去，随烟气被排出，从而降低了实际排烟量，见图

19，因此，本条规定了每个排烟口的最高临界排烟

量，公式选自 NFPA92。其中排烟口的当量直径为 4

倍排烟口有效截面积与截面周长之比。例如矩形排烟

口的当量直径(宽高为 a，b）可用下式计算： 

  b)+2ab/(a=b)+2(a4ab/D  

该公式计算中排烟口的烟气深度 dp可参见图 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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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排烟口设置位置参考图 

图 19 排烟口的临界排烟量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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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排烟系统控制 

6.1 防烟系统 

6.1.1  本条文规定了防烟系统的联动控制方式，一般情况下,选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

启动防烟系统。防烟系统的工作启动，需要先期的火灾判定，火灾的判定一般是根据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的逻辑设定，探测器工作后，确认火灾应该符合现行国家技术标准《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的相关要求。 

6.1.2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本条文对加压送风机和常闭加压送风口的控制方

式作出更明确的规定。加压送风机是送风系统工作的“心脏”，必须具备多种方式可以启动，

除接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信号联动启动外，还应能独立控制，不受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因

素的影响，如消防控制室手动启动，加压送风口手动开启联动，加压风机房现场手动启动。 

6.1.3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由于防烟系统的可靠运行将直接影响到人员安全

疏散，火灾时按设计要求准确开启着火层及其上下层送风口，既符合防烟需要也能避免系统

出现超压现象；本条文虽然要求是开启着火层及其上下层送风口，这是对绝大部分 N1 取 3

层的情况，但实际设计中也有 N1 取 2 层，甚至取 1层的情况，那么就应该按设计要求的开

启层开启。医院高层病房避难间加压送风时，可按同时开启 3层设计。在首层扩大前室的防

烟设计中，自然通风排烟和加压送风防烟都属于防烟措施，火灾时应保证能开启对应的首层

扩大前室的防烟设施。但有时条件苛刻，防烟设施无法采用时，可以采用独立的机械排烟系

统，这也是为了保证人群安全疏散的一种方法，同样起到“防烟”作用，但这时排烟系统的

开启应根据首层扩大前室的烟感信号自动和手动开启。 

6.1.4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设置测压

装置，既可作为系统运作的信息掌

控，又可作为超压后启动风压调节措

施的动作信号。由于疏散门的方向是

朝疏散方向开启，而加压送风作用方

向与疏散方向恰好相反。若风压过高

则会引起开门困难，甚至不能打开门,

影响疏散。根据系统特点，通常楼梯

间可采用楼梯间压力信号调节送风风

压的方法；当要求开启 2~3 层前室加

图 21 前室余压阀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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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送风时，宜每层前室设置余压阀的控制方法，如图 21。 

6.1.5  防烟系统设施动作反馈信号至消防控制室是为了方便于消防值班人员准确掌握和控

制设备运行情况。 

6.2  排烟系统 

6.2.1  本条文规定了排烟系统的联动控制方式，在一般情况下优先采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联动启动排烟系统。排烟系统的工作启动，需要前期的火灾判定，火灾的判定一般是根据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的逻辑设定，探测器工作后，确认火灾应该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的相关要求。 

6.2.2  本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本条文对排烟风机及其补风机的控制方式作出

了更明确的规定，要求系统风机除就地启动和火灾报警系统联动启动外，还应具有消防控制

室内直接控制启动、系统中任一排烟阀（口）开启后联动启动和排烟风机房现场手动启动，

目的是确保排烟系统不受其它因素的影响，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与排烟风机连锁的是烟气进入排烟风机的最后一个排烟防火阀。超烟温时该阀自动关闭，

并连锁关闭该排烟风机，同时连锁关闭该排烟系统中相对应的补风风机。 

6.2.3  本条文对常闭排烟阀（口）的启动等进行规定是为了系统及时反应动作，保证人员

疏散的需要。具体要求如下：机械排烟系统中的常闭排烟阀（口）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联动开启功能和就地开启的手动装置，并与排烟风机联动。当火灾确认后，火灾报警系统应

在 15s 内联动相应防烟分区的全部排烟阀（口）、排烟风机和补风设施。同时为了防止烟气

受到通风空调系统的干扰，确保在火灾发生时，烟气能迅速得到控制和排放，不向非火灾区

域蔓延、扩散，要求在 30s 内自动关闭与排烟无关的通风、空调系统。 

6.2.4  本标准明确规定发生火灾时只对着火的防烟分区进行排烟。本条文规定了火灾确认

后，排烟区与非排烟区排烟阀（口）所处的状态。为保证排烟效果，对担负两个及两个以上

防烟分区的排烟系统宜采用漏风量小的高气密性的排烟阀，非排烟区的排烟阀（口）处于关

闭状态，既有利于减少对排烟区的干扰和分流，防止烟气被引入非着火区，又可保证非排烟

区的空间气体压力略高于排烟区的压力，更好地防止烟气的蔓延。 

6.2.5  本标准对活动挡烟垂壁、自动排烟窗的启动进行规定，也是为了确保系统的有效、

及时和可靠，与常闭排烟阀（口）一样，要求活动挡烟垂壁、自动排烟窗应设有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联动和就地手动启动功能，当火灾确认后，为了及时形成储烟仓，要求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应在 15s 内联动相应防烟分区的全部活动挡烟垂壁，同时为保证排烟面积的到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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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0s 内或小于烟气充满储烟仓的时间内开启完毕自动排烟窗。 

6.2.6  在大空间场所的自然排烟窗设置位置通常较高且区域较广，为了将烟气层控制在设

计清晰高度以上，确保人员安全疏散，故要求排烟窗应在烟气层未充满储烟仓前及时开启；

且根据火灾烟气的特性对温控释放温度做出要求。烟气充满储烟仓的时间可参照 NFPA92 等

标准规范中的相应公式进行计算。 

6.2.7  排烟系统设施动作反馈信号至消防控制室是为了方便消防值班人员准确掌握和控制

设备运行情况。 

 

 


